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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臺北市客家人口基礎資料及客語推廣成效調
查實施計畫—建置客家人才資料庫 

研究調查報告 

摘  要 

為了建構全臺北市客家族群基礎資料，推估客家族群人口數及客家

人口在各行政區分布情形，深入探討客家認定與認同議題，以及建立臺

北市各大族群的人口分布推估，同時進行資源調查與盤點，建立臺北市

客家人才資料庫，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特委託執行「104 年臺北

市客家人口基礎資料及客語推廣成效調查實施計畫—建置客家人才資

料庫」研究調查。 

本次調查採電話訪問方式進行，調查期間自 104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月 18 日止，以設籍臺北市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調查對象。採分層隨

機抽樣法隨機抽取樣本，共計成功訪問 6,705 位民眾，在信心水準 95%

下，全臺北市客家人口比例的估計值抽樣誤差在±1.20 個百分點之間。

將本次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一)臺北市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 21.1%，推估

臺北市符合《客家基本法》之客家人口總數達 57 萬人 

本研究推估符合《客家基本法》中客家人定義 1的臺北市民眾

約有 57 萬人，占全臺北市 270.2 萬民眾的 21.1%。若分行政區域來

看，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前 5 個行政區

依序為：文山區(28.4%)、信義區(26.9%)、萬華區(24.4%)、松山區

(23.4%)及中山區(23.4%)。(詳見圖 1) 

                                                 
1
 《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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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北市各行政區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分布圖 

(二)客家人口僅次於閩南(河洛)人為臺北市第二大族群 

從臺北市民眾單一自我認定所屬主要族群的分布來看，單一自

我認定為客家人者推估占 13.8%，人口數為 37.3 萬人；單一自我認

定為閩南(河洛)人者推估占 61.4%，人口數為 165.8 萬人；單一自我

認定為大陸客家人者推估占 0.8%，人口數為 2.1 萬人；單一自我認

定為大陸各省市人者推估占 10.8%，人口數為 29.1 萬人；單一自我

認定為原住民者推估占 0.6%，人口數為 1.5 萬人。 

(三)客家身分的新認知者相對具有低淵源、低認同及多重自我認定等

特色 

臺北市「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的比例推估為 13.8%，人口數

為 37.3 萬人，而「多重自我認定」為客家人的比例推估為 22.8%，

人口數為 61.6 萬人。另一方面，「廣義定義」為客家人的比例為

31.0%，推估人口數為 83.7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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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發現，有部份民眾因認知到自己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

源，進而產生客家認同及客家身分認定意識。這說明了經由政府的政

策推動及激發，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認知自己的客家身分，但這

些因認知到自己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進而認知具客家身分的民

眾大多具有多元的身分認同，客家認同及意識可能較為薄弱，是不可忽視

的趨勢，同時也是政府持續推動客家認同及文化的一大挑戰。 

(四)族群通婚對客家意識、語言及文化承傳造成一定影響 

本研究發現，臺北市民眾「父母皆為客家人」的比例相對較低(8.5%)。

但族群通婚帶來相異族群文化的融合與交流，也將對客家意識、語言及文

化承傳造成一定影響。目前國內以「閩南(河洛)人」最多，在家庭等私領

域，許多客家家庭的父母親與孩子們並不使用客語交談，客語產生代間傳

承危機，加上「閩南語」在都市的語言版塊移動，在雙重夾擊下客語版塊

的減弱是未來值得關注的課題。另一方面臺北市為臺灣國際化程度最高的

城市，多年來呼籲建構臺北市為國際城市，且移民文化的湧入與臺北市市

民國際化之提升，相對於客語傳承是重大挑戰。 

(五)約 3 成 5 臺北市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客語傳承仍

需加強 

由本次調查結果來看，臺北市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比

例占 34.6%(包含很流利 18.1%、流利 7.5%及普通 9.0%)，而完全不會講的

比例達 38.2%，若只觀察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比例雖提高

至 48.5%(包含很流利 26.7%、流利 10.9%及普通 10.9%)，而完全不會講的

比例仍達 24.4%，而會講客語的民眾，平常多與父母親與兄弟姊妹講客語。 

而在聽(瞭解)客語方面，臺北市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客語的

比例占 51.0%(包含完全懂 26.8%、大部分懂 15.9%及普通 8.3%)，而完全

不懂的比例達 24.4%，若只觀察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聽客語的比例

提高至 67.4%(包含完全懂 38.5%、大部分懂 20.2%及普通 8.6%)，但完全

聽不懂客語的比例仍有 14.4%，客語從隱身到發聲，客語的傳承課題仍危

機重重，斷層危機仍待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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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背景與目的 

一、專案背景 

客家研究在近年的臺灣成了一門顯學，吸引大批學者爭相投入外，

許多大學院校也紛紛成立客家學院以做為長期拓墾的基地。客家學研究

之所以熱門主要為對臺灣多元文化的顯著貢獻。客家族群以廣義的多重

認定來計算的話，在臺灣人口分佈上估計應佔 18.0%，也就是達四百二

十餘萬人(客委會，2014)，屬臺灣的第二大族，但客家伴隨臺灣政權的

更迭，在各個朝代的官方身份的認定上始終曖昧不明，也因此長期以

來，客家族群不是受到他族刻意擠壓，就是被執政者不小心忽略，終於

導致語言流失、認同錯亂、甚至文化開始私領域化2，其結果便是族體

面臨消失危機3。 

沉默了三、四百年的客家人為了爭取族群生存權與文化權，終於在

1988 年發起「還我母語運動」，用街頭遊行的方式，展開客家族群的定

位與生存權益的反思與探討，並從民間到官方、從學術到產業，全面地

搶救及保存客家在臺灣存如餘燼般的族群風貌。 

客家在臺灣發展達四百多年，和差不多同期移入的閩南族群一起構

成了臺灣島上漢語系族群中的二大元素。然而根源於歷史上的種種因

素，使得客家族群在臺發展始終面臨嚴峻挑戰，除了人口與閩南族群的

比例相對失衡，使客家在各朝代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無法在政治、社

會、經濟及文化等面向上躍為主流，也因為受掣其他族群打壓以及國家

不當語言政策影響，導致客家文化及其語言逐漸式微，形成「福佬化」

及「隱形化」現象，不僅客家人不敢發聲說客家話，甚至不敢承認自己

的客家身份，客家也因此面臨族體風化，落入族群消失的困境。 

                                                 
2
 客家文化的「私領域化」指的是客家文化在一般國民公共領域生活中日漸消失，而只呈現在家

庭、家族、傳統聚落等等較為私人的場合之中的社會現象。推動設立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

說帖中提到「影響所及不但使一般國民欠缺對客家文化認識和知覺的機會，也使得客家人因其

族群文化欠缺公共領域性而怯於對自我文化身分的表達和參與」。 
3
 推動設立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說帖指出「族群以其特殊文化為其生命。當客家文化在客家社

會本身主觀認同，和一般社會客觀認知上都日益渙散；而其公共領域的主觀能見度和客觀參

與能力又日益式微，最後的結果，就是客家族群生命在台灣社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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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是臺灣客家運動的起始年，「還我母語運動」共有 6、7

千名每內外的客家人參加，以「開放客語廣播、電視節目；實施雙語教

育、建立平等語言政策；修改廣電法廿條對方言限制條款為保障條款」

等三大訴求(楊長鎮，1991：193)，另有志之士，率先透過《客家風雲》

雜誌紓發情緒，進而發起「還我母語大遊行」。後續，一些客家媒體，

如《客家風雲》(1987 年創刊、2000 年改為客家雜誌)、《中原客家雜誌》

(1987 年創刊)、寶島客家電臺(1994 年創臺)等莫不以找回客家人的論述

權為職志。整體而言，還我母語運動雖以維護語言為訴求，實際上更核

心的目的卻是如何拿回歷史的自主論述權，以及透過合理的族群關係，

建立民主公平的政經體制。在媒體方面，不管是新聞報導、政論節目、

還是主持人與聽眾的互相叩應，無不加進客家主體的觀點，讓客家源流

的建構、客家語言的內涵、文化的言說與書寫，甚至美食風情的介紹等

等，在客家人自主論述的前提下全都有了嶄新面貌。 

客家母語運動在發起後的十幾年間，成果可說十分豐碩，除了達到

修法目的、實施鄉土語言教育，也讓許多地方客語電臺紛紛取得合法

化。不過母語運動最豐美的果實仍然首推「客家委員會」的成立，這項

正式的官方組織的設立，意味著客家這個族群終於獲得官方的正式承認

並予立法保護(徐智德，2004)，至此客家運動可說邁入全新領域，終於

取得相對平等的位置，有機會依照自己的觀點來擘劃族群未來。 

各縣市政府亦同步支持中央政府計畫，其中「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成立於民國 91 年，致力於「建立臺北為世界客家交流中心，

弘揚客家精神與文化」，並著重於客家文化歷史保存及推廣、客家文化

教學、客家事務交流與合作、擴大辦理臺北義民祭典系列活動。有鑑於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於今年已成立十三年，推動各項客家事務及

文化傳承活動成果豐碩，為有效服務臺北市客家族群，故而規畫定期調

查客家族群人口及活動推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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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目的 

為瞭解臺北市客家族群人口數及分布狀況，建立臺北市客家人

口基礎資料及客家人才資料庫，提供後續政策規劃及學術研究之參

考，藉由抽樣調查方法蒐集資訊，推估臺北市客家總人口數，以及

各行政區客家人口數與人口比例，建立臺北市 12 行政區之客家人

口分布推估，並深入探討客家認定與認同議題，提供學術領域學者

及各行政區客家活動規劃者重要的參考依據。 

93 年、97 年、99 至 100 年、103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

查研究」調查成果展現後，學術界對於臺灣族群議題產生許多迴響

與討論，特別是有關客家人口的議題先後出爐。 

在馬總統及客家委員會的積極推動之下，立法院於 99 年元月

27 日通過《客家基本法》，並由總統公布實施。《客家基本法》明

確定義客家人的認定方式，即「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

我認同為客家人者」。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傳承與發揚

客家語言、文化，繁榮客庄文化產業，推動客家事務，並保障客家

族群集體權益，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客家基本法》對客家語言推廣內容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同時

也為臺灣多元文化發展樹立重要的里程碑，並宣示客家事務正式邁

入了法制化。對於客家文化語言有諸多規劃，如客家人口達到各縣

市 10%以上時得設立專責單位、鄉鎮市區三分之一以上為客家人口

時，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被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之鄉鎮市肩負傳承及發揚客家語言、文化與產業之任務，將加強推

動公事語言制度、公共領域場所應提供客語播音及翻譯服務，並由

政府獎勵取得客語認證資格者。 

由於《客家基本法》的實施，目前首重瞭解全國客家族群人口

數、基本組成、行政區域分布狀況，以及調查客家民眾的現況與需

求，裨使政府之政策推展有所依據。104 年「臺北市客家人口基礎

資料及客語推廣成效調查實施計畫」即在這樣的前提下展開，做為

客家人口資料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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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對客家人口明確的以法制化的角度定義，除了

客家血緣認定及「客家淵源」的認定之外，並且以具有客家認同為

客家人口的標準。本次調查立基於客家委員會「103 年度臺閩地區

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之研究架構，除了關注於臺北市 12 行

政區，探討不同客家人口定義(單一自我認定、多重自我認定及廣

義定義)的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是對《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

口分布狀況進行分析與探討，勾勒出法制化的客家人口輪廓。  

本次調查之目標與任務延續過去年度，說明如下：  

(一) 推估臺北市客家族群人口組成、行政區域分布。 

(二) 瞭解臺北市客家市民客語聽及說的能力。 

(三) 探討臺北市客家市民參與客家活動之情況。 

(四) 建立臺北市客家人才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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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案流程 

本研究透過量化的抽樣調查方式推估臺北市客家人口數及人

口分布狀況，並深入了解其客語使用之聽說能力，因此，專案執行

規劃分為四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提交專家顧問名單，並依據審查會委員建議，提出修

正後工作期程與調查規劃。並蒐集客家相關文獻資

料，並經過彙整與量化、質化資料進行分析。 

第二階段透過專家學者座談會方式，廣納客家研究領域專家學

者對於調查內容的審視，以及對於未來分析方向提

供建議。依據專家學者建議修正問卷初稿，並經臺

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與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審核通

過訂定問卷初稿後執行前測試訪，確認問卷完整性。

最後經由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審查確認調查問

卷內容。 

第三階段為電訪調查，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蒐集臺北市

12 行政區之客家人口分佈概況、客語使用狀況及客

家活動參與情況。 

第四階段為深度訪談，經由人員親自訪談及電話訪談或書面方

式，進一步蒐集包括音樂、戲劇、藝術等類別之客

家人才姓名、住址、聯絡方式、專業概述、重要作

品、建議事項等，將調查結果更進一步運用。 

各階段專案執行架構圖請詳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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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訓練會議

•抽樣設計規劃
•討論調查問卷
•修正計畫方向

專家學者座談會

訪談調查
150件以上

完成至少6,000份樣本

完成所有樣本

提交結案報告及審查會

完成前測60份及報告

文獻蒐集及擬定問卷初稿

依據委員意見修正期末報告

電話訪問量化調查

說明專案調查目的
調查訪問流程及注意事項說明
調查問卷內容說明完整
問卷專有名詞定義說明
訪問禮節注意事項
其他注意事項

提交前測報告及審查
確認調查
問卷內容

獨立樣本T檢定
確認信度

104年臺北市客家人口基礎資料及客語推廣成效調查報告

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圖1-1 本專案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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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概述 

第一節 問卷設計 

客家委員會的「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已經

累計十年三次的調查成果，本研究在 103 年度既有的研究成果

之上，為了能廣納更多專業領域專家學者意見，在問卷設計階

段邀請客家、統計調查、族群及公共政策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學

者，組成 7 人「顧問小組」，在問卷設計、抽樣設計、調查規

劃、調查成果分析等內容提供專業諮詢與建議。 

研究團隊依據相關文獻及客家委員會歷年問卷內容討論

後，擬定調查問卷初稿並於期初專家學者座談會議邀請顧問小

組針對問卷討論及修正，之後由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與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審核通過訂定問卷初稿。 

為確保問卷的信效度、內容完整性、受訪者對問卷內容理

解正確性等，本研究針對核定之問卷初稿進行問卷前測工作。

於 104 年 10 月 28 至 30 日以電話訪問方式完成 60 份前測試訪

問卷，提出前測試訪分析報告及修正版問卷，經臺北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審核通過後作為最終調查問卷。最終調查問卷架

構如下： 

 客家身分認定： 

• 單一自我認定 

• 父母族群身分 

• 祖父母族群身分 

• 外祖父母族群身分 

• 祖先族群身分 

• 客家淵源 

• 多重自我認定身分 

 客家語言能力及使用狀況： 

• 客語聽的能力 

• 客語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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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語使用腔調 

• 平時與哪些家人溝通會使用客語 

• 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的「機會」 

• 日常生活中聽到客語的「機會」 

• 日常生活中增加聽到客語的「機會」是在哪些場所管道 

 市民參與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之相關活動

或課程及施政建議： 

•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

年華」活動知悉度 

• 「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知悉之管道 

• 臺北市客家文化設施，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客家圖

書影音中心、客家文化會館或客家藝文活動中心知悉度 

• 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知悉之管道 

• 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在客家施政業務方面建

議的事項 

 客家民眾之客家認同 

• 子女客家認同及不認同原因 

• 客家身分表達意願 

• 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是客家人身分 

• 身為客家人認同感 

 基本資料 

• 性別 

• 年齡 

• 戶籍行政區 

• 教育程度 

• 家庭月收入 

• 職業 

完整問卷內容參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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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查方法概述 

一、調查區域及對象 

以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為調查範圍。調查對象為設籍臺北市之市民。 

二、調查方法 

採 用 電 話 訪 問 並 使 用 電 腦 輔 助 電 話 訪 問 系 統

(ComputerAssistedTelephoneInterview)進行訪問。 

三、調查時間 

調查時間自 104 年 11 月 2 日開始執行至同年 11 月 18 日止完成。 

為使調查樣本結構與客家民眾的結構相近，電訪工作於晚間

6:20-10:00 進行。此外，為確保不同屬性的客家民眾(如不同上班時間、

不同生活習慣等)皆能被訪問到，例假日(星期六、日)的早上、中午及晚

上時段也安排進行訪問。 

調查期間每個行政區皆同步進行電話接觸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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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抽樣方法 

一、抽樣母體 

以臺北市各行政區電話住宅用戶為抽樣母體。 

二、抽樣設計 

抽樣方法採用二階段分層隨機抽樣法，將臺北市依行政區分

為 12 個副母體，再將 12 個副母體視為 12 個分層，利用分層隨

機抽樣的概念，第一階段自各層(strata，行政區)以隨機抽樣法抽

出樣本戶；第二階段再自抽樣樣本戶內所有同住民眾按年齡排序

由電腦隨機抽選一人進行訪問。 

三、樣本配置 

各層樣本採分層比例配置，即依 104 年 10 月底各行政區人

口數占臺北市總人口數比例配置，各層樣本若配置後不足 500

份，則至少完成 500 份有效樣本。配置後總樣本數為 6,684 份有

效樣本，實際完成 6,705 份有效樣本，在信心水準 95%下，抽樣

誤差在正負 1.20 個百分點之間。 

四、樣本抽取 

(一)樣本電話抽取：採用「隨機撥號」(Random Digit Dialing，RDD)方

式，依據各行政區樣本配置抽出所需數量的電話前 4 碼(區局碼)，

再以隨機亂碼方式產生後 4 碼，抽樣完成後，電腦自動將所有電話

樣本隨機排序，避免同一時段集中撥打某個地區的電話樣本，訪員

再依電腦伺服器指定之電話號碼，由電腦撥號進行電話訪問。 

(二)戶中抽樣：樣本戶內若有 2 位及以上的同住家人，則以年齡排序

後，再由電腦隨機抽取 1 位成員接受訪問。若第 1 位受訪者不在，

則以第 2 順位之合格受訪者替代。當戶中訪問對象確定後，絕對不

替換。有效電話未成功者(如約訪、外出等)，將於不同時段追蹤三

次直到訪問成功為止，並且詳細紀錄每筆電話接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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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調查結果概述 

本節說明電話訪問結果之樣本結構與加權推估、調查與分析

所使用之操作型定義，以及本次調查電話接觸狀況。 

 

一、樣本接觸狀況 

本次調查總計接觸 44,805 個電話號碼，成功訪問 6,705 個有效樣

本。參酌 AAPOR4之定義，本次調查之訪問成功率(cooperation rate)為

80.3%、拒訪率(refusal rate)為 4.6%、接觸率(contact rate)為 23.4%。詳細

接觸情形如下表 2-1。 

成功率=I/(I+R) 

=6,705/(6,705+1,645) 

=80.3% 

拒訪率=R/(I+R+UH) 

=1,645/(6,705+1,645+27,400) 

=4.6% 

接觸率=(I+R)/(I+R+UH) 

=8,350/(6,705+1,645+27,400) 

=23.4% 

 

其中 I：完成訪問數 

R：拒訪或中途停止訪問數 

UH：無法判定是否為合格電話數住戶數(如一開始就拒

答、無人接聽、忙線等) 

                                                 
4
 請參考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9. Standard Definitions : Final 

Disposition of Case Codes and Outcome Rates for Surveys. 6
th

 edition. Lenexa, Kansas: AAPOR. 

http://www.aap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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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電話訪問樣本接觸結果表 

接觸狀況 撥號數 
百分比 有效撥號 

(%) (%) 

總計 44,805 100.0  100.0  

I.成功訪問 6,705 15.0  18.8  

R.中途拒訪 1,645 3.7  4.6  

UH 小計 27,400 61.2  76.6  

UH1.無法確認有無合格受訪者 9,044 20.2  25.3  

UH2.忙線 357 0.8  1.0  

UH3.約訪但未完成 891 2.0  2.5  

UH4.無人接聽 16,610 37.1  46.5  

UH5.暫停使用 128 0.3  0.4  

UH6.無合格受訪者(地區不符) 370 0.8  1.0  

小計 9,055 20.2   

公司行號 1,716 3.8  

傳真 1,664 3.7  

空號 5,422 12.1  

配額已滿 253 0.6  

二、樣本結構調整與加權推估 

由於本次調查樣本採用分層比例配置法進行樣本配置，即依 104 年

10 月底各行政區人口數占臺北市總人口數比例配置，各層樣本若配置後

不足 500 份，則至少完成 500 份有效樣本，因此樣本行政區的分配與母

體行政區分配有顯著差異。 

另外因採用電話隨機抽樣調查方式進行，且受訪戶家中如有兩位以

上家人則進行戶中抽樣，由電腦隨機選取一位成員接受訪問(隨機抽取 0

歲以上的家中成員)，因此有部分行政區內部之性別、年齡結構並不符

合母體結構，故以 104 年 10 月底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公布之臺北市 10 月

各行政區按年齡分人口數分布為依據，進行事後分層的加權推估，採用

行政區(12 層)、性別(2 層)及年齡(7 層)等 3 項變數交叉加權之方式，以

求樣本之性別、年齡及行政區結構與母體之性別、年齡及行政區結構具

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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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及推估後之結果，在性別、年齡及行政區等變數的分布狀況，

與母體(104 年 10 月底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公布之各行政區按年齡分人口

數資料)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本次調查推估結果，能充分代表全臺

北市民眾的整體狀況，在統計上具有代表性。成功樣本之性別、年齡及

行政區樣本分配情況如下表 2-2 至 2-4 所示。 

表2-2 加權前後調查樣本母體結構分配-性別 

單位：人；% 

性別 
母體結構 加權前樣本分配 加權後樣本分配 加權後 

卡方檢定 人口數 人口比例 樣本數 樣本比例 樣本數 樣本比例 

總計 2,701,514 100.0 6,705 100.0 6,705 100.0 
卡 方 值 為
0.000，在自
由度 1，5%
顯 著 水 準
下，樣本與
母體性別分
配無顯著差
異。 

男性 1,294,125 47.9 2,883 43.0 3,212 47.9 

女性 1,407,389 52.1 3,822 57.0 3,493 52.1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4 年 10 月底臺北市各行政區按年齡分人口數。 

表2-3 加權前後調查樣本母體結構分配-年齡層 

單位：人；% 

年齡 
母體結構 加權前樣本分配 加權後樣本分配 加權後 

卡方檢定 人口數 人口比例 樣本數 樣本比例 樣本數 樣本比例 

總計 2,701,514 100.0 6,705 100.0 6,705 100.0 卡 方 值 為
0.000，在自
由度 6，5%
顯 著 水 準
下，樣本與
母體年齡分
配無顯著差
異。 

0-9 歲 257,143 9.5 371 5.5 638 9.5 

10-19 歲 268,009 9.9 366 5.5 665 9.9 

20-29 歲 307,587 11.4 446 6.7 763 11.4 

30-39 歲 454,277 16.8 530 7.9 1,127 16.8 

40-49 歲 412,308 15.3 707 10.5 1,023 15.3 

50-59 歲 413,752 15.3 1,415 21.1 1,027 15.3 

60 歲以上 588,438 21.8 2,870 42.8 1,460 21.8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4 年 10 月底臺北市各行政區按年齡分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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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加權前後調查樣本母體結構分配-行政區別 

單位：人；% 

行政區別 
母體結構 加權前樣本分配 加權後樣本分配 加權後 

卡方檢定 人口數 人口比例 樣本數 樣本比例 樣本數 樣本比例 

總計 2,701,514 100.0 6,705 100.0 6,705 100.0 卡 方 值 為
0.000，在自
由度 11，5%
顯 著 水 準
下，有效樣
本與母體結
構的行政區
別分配無顯
著差異。  

松山區 209,473 7.8 501 7.5 520 7.8 

信義區 229,133 8.5 510 7.6 569 8.5 

大安區 312,666 11.6 696 10.4 776 11.6 

中山區 230,875 8.5 515 7.7 573 8.5 

中正區 162,222 6.0 503 7.5 403 6.0 

大同區 130,750 4.8 500 7.5 325 4.8 

萬華區 194,271 7.2 503 7.5 482 7.2 

文山區 275,102 10.2 613 9.1 683 10.2 

南港區 122,110 4.5 501 7.5 303 4.5 

內湖區 287,008 10.6 641 9.6 712 10.6 

士林區 290,391 10.7 647 9.6 721 10.7 

北投區 257,513 9.5 575 8.6 639 9.5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4 年 10 月底臺北市各行政區按年齡分人口數。 



 

15 

三、參數估計 

臺北市各行政區客家人口之百分比估計及其誤差，母體參數估

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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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北市客家人口分布與結構 

第一節 客家人定義 

《客家基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明確定義「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

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其中，具有客家血緣者，即是

指父親、母親、祖父母、外祖父母或祖先當中有客家人；具有客家淵源

者包含配偶是客家人、其他家人是客家人(如養父母等)，或住在客家庄

且會說客家話者等淵源。因此，有關客家人的身分認定方式有了法制化

的定義。 

本研究延續客家委員會「103 年度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

同」之研究為基礎，在臺灣客家族群的認定標準上，依據客家委員會歷

年調查綜合了建構主義的各種客家族群認定思維的理論及研究結果，可

歸納出十一種客家人認定方式，認定客家族群身分的方式法主要可以參

酌用血緣、語言、文化及自我認同等方式來認定。同時，含括《客家基

本法》認定方式所定義的客家人。 

為求完整涵蓋客家人口，客家民眾可能同時具有兩種定義以上認定

為客家人，定義之間並非互斥選項，部分定義可能產生重疊(如定義 2

即包含定義 1)。其定義分別如下(大陸客家人部分由於人數較少，且由

於歷史背景不同，不適合與臺灣客家人視為一體分析，故不列入定義

中)：(詳見圖 3-1) 

1.自我族群認定 

定義1： 自我單一主觀認定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 

定義2： 自我多重主觀認定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 

2.血緣認定 

定義3： 父母親皆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 

定義4： 父親為客家者，即算為客家人。 

定義5： 母親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 

定義6： 父母親有一方為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 

定義7： 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或父親為客家人者。但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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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父親為大陸客家人者。 

定義8： 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或母親為客家人者。但不

包含母親為大陸客家人者。 

定義9： 歷代祖先中有人為客家人，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

人，或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或父母中有一方為

客家人。但不包含父母親皆為大陸客家人，或父親為大

陸客家人且母親為其他族群，或母親為大陸客家人且父

親為其他族群者。 

3.廣義認定 

定義10： 廣義定義，泛指以上九項定義中，至少有一項被認定為

客家人者，即算為客家人。 

4.語言認定 

定義11： 會說非常流利/還算流利的客語，或非常聽得懂/還算聽

的懂客語者，即算為客家人。 

5.客家基本法認定 

根據《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

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客家淵源意指配偶是客家人、

其他家人是客家人(如養父母等)或住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者、

職場或工作關係會說客語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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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本研究之客家人不同定義標準 

《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須「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

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因此，只要具有自我認定為客家

人，則有很高的機率符合《客家基本法》認定。除自我認定之外，

尚須具備客家血緣或淵源，按定義而言，與客家委員會歷年研究「多

重自我認定」客家人較為相近，例如：父親為福佬人、母親為客家

人，民眾主要自我認定為福佬人，但若有其他身分可供選擇，則民

眾認為自己是福佬人，也是客家人。此即為「多重自我認定」客家

人，同時也符合《客家基本法》認定的客家人。 

另由客家委員會歷年調查所使用的客家族群認同定義之研究

結果可以發現，自我族群認同的「單一自我認同」為臺灣客家人者，

具有較強的主觀認同意識，對客家人身分有較為強烈的認同感；自

我族群認同的「多重自我認同」(包含「單一自我認同」)為臺灣客

家人者，同時具有主觀客家認同與其他族群認同，因此其客家人身

分認同感強烈感，較「單一自我認同」為臺灣客家人者為低；「廣

義定義」(包含「單一自我認同」及「多重自我認同」)為臺灣客家

人者，則是包含泛指上述兩種客家人口認同標準，以及在客觀的血

緣認同定義中至少有一項被認定為客家人者，即可認同為客家人，

客家基本法認定 定義 12 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 

語言認定 定義 11 會說/聽客語者 

血緣認定 

自我認定 

定義 1 單一自我認定 

定義 2 多重自我認定 

定義 9 祖先血統 

定義 10 廣義定義 

定義 7 祖父或祖母 

定義 8 外祖父或外祖母 

定義 4 父親血統 

定義 5 母親血統 

定義 3 父親和母親 

定義 6 父親或母親 



 

19 

由於「廣義定義」是客觀的被動認同為客家人，因此其客家身分認

同程度較為薄弱。 

因《客家基本法》對客家人口明確的以法制化的角度定義，除了客

家血緣認定及「客家淵源」的認定之外，並且以具有客家認同為客家人

口的標準，可勾勒出法制化的客家人口輪廓。因此本研究客家人口的界

定方式亦是依據《客家基本法》所定義客家人的認定方式，即「指具有

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來推估全臺北市客家

人口數及人口比例。 

依照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從三個方向來認定，即客家血緣、客

家淵源及客家自我認同。 

(一)客家血緣 

客家血緣以(親生)父親、(親生)母親、(親生)祖父、(親生)祖母、(親

生)外祖父、(親生)外祖母或祖先中，任一個對象為客家人者，即歸類為

具有「客家血緣」。 

(二)客家淵源 

客家淵源以「配偶是客家人」、「其他家人是客家人(如養父母等)」、

「住在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或「職場或工作關係會說客語」，只要具

有上述任何一項即認定為具有「客家淵源」。 

(三)客家自我認同 

包括單一自我認定及多重自我認定中，受訪者自我認定為客家人

者，即具有「客家自我認同」。 

(四)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 

需同時包含「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必須具有「客家自我

認同」者，即歸類為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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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北市客家人口分布狀況 

《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

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本研究以親生父母親、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

祖先是否具有客家人身分，做為衡量客家血緣依據；以配偶是否為客家

人、其他家人(如養父母)是否為客家人、住在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職

場或工作關係會說客語等，做為衡量客家淵源依據。如受訪者符合上述

任一條件，並且認同客家身分者，即符合《客家基本法》所定義的客家

人。 

一、血緣認定 

首先從受訪民眾的血緣認定來看，以「祖先有客家人」的比例最高

(25.9%)，而「父母皆為客家人」的比例相對較低(8.5%)。(詳見圖 3-2) 

整體臺北市民眾具有客家血緣者占 28.5%(約 76.9 萬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圖3-2 不同血緣認定之客家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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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淵源認定 

從沒有客家血緣受訪民眾來看，調查結果顯示，5.1%表示配偶為客

家人、9.1%表示家中有其他人為客家人，如養父母等、1.1%為住在客家

庄且會說客家話、2.9%是職場或工作關係會說客語，另有 84.6%受訪民

眾表示都沒有客家淵源，另有 0.1%未回答。(客家淵源為複選，因此總

計超過 100.0%)(詳見圖 3-3) 

整體臺北市民眾具有客家淵源者占 18.2%(約 48.6 萬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沒有客家血緣之受訪者。 

圖3-3 未具有客家血緣但有客家淵源者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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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自我認同 

從受訪民眾的單一自我認同，也就是詢問受訪民眾「請問您認為您

自己是臺灣客家人、大陸客家人、閩南(河洛)人、大陸各省市人、原住

民」，調查結果顯示，有 61.4%表示自己是閩南(河洛)人、13.8%受訪民

眾表示自己是臺灣客家人、10.8%為大陸各省市人、9.9%強調自己為臺

灣人、0.8%是大陸客家人、0.6%是原住民、0.2%是外國人、新移民及華

僑客家人各占 0.1%。(詳見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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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圖3-4 自我認同為客家人比例-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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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重自我認同 

再從受訪民眾的多重自我認同，也就是詢問受訪民眾「一個人身分

可以做多樣的認定，下面幾種身分(臺灣客家人、大陸客家人、閩南(河

洛)人、大陸各省市人、原住民、華僑客家人、臺灣人、新移民、新移

民客家人、外國人)，您認為自己可做哪幾種身份的認定」，調查結果

顯示，有 22.8%受訪民眾表示自己是客家人、3.4%表示自己是大陸客家

人、70.8%表示自己是閩南(河洛)人、16.0%為大陸各省市人、8.9%為臺

灣人、4.0%是原住民、0.1%是新移民，以及 0.1%為華僑客家人。(詳見

圖 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圖3-5 自我認同為客家人比例-多重自我認定為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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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行政區客家人口數及人口比例 

經推估臺北市 2,701,514 位5民眾當中，約有 57 萬人(21.1%)為符合

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口。從不同行政區客家人口分布情況來看，本

次調查結果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占該區人口比例較高的

前 5 個行政區依序為文山區(28.4%)、信義區(26.9%)、萬華區(24.4%)、

松山區(23.4%)及中山區(23.2%)。(詳見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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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臺北市各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口比例圖 

 

                                                 

5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民政局，104 年 10 月人口資料，

http://ca.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511494827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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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利用各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比例繪製成地

理資訊分佈圖(GIS)，其中等級差異依人口比例差距 5%劃分為五個等

級，各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分布如下圖所示。從 GIS

地圖可以清楚的看到臺北市各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口分布

的狀況，其中客家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在文山區、信義區、萬華區、松

山區及中山區等。(詳見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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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臺北市各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人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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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客家人定義下各行政區客家人口數及人口比例 

一、單一自我認定 

經推估臺北市 2,701,514 位6民眾當中，約有 37 萬 3 千餘人(13.8%)

為單一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之客家人口。從不同行政區《單一自我認

定》定義之客家人口分布情況來看，本次調查結果單一自我認定為臺灣

客家人之人口占該區人口比例較高的前 5 個行政區依序為文山區

(17.8%)、信義區(17.5%)、中山區(16.5%)、萬華區(15.9%)及松山區

(15.6%)。(詳見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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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臺北市各行政區《單一自我認定》客家人口比例圖 

 

                                                 

6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民政局，104 年 10 月人口資料，

http://ca.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511494827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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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利用各行政區《單一自我認定》定義之客家人口比例繪製成

地理資訊分佈圖(GIS)，其中等級差異依人口比例差距 5%劃分為四個等

級，各行政區《單一自我認定》定義之客家人口分布如下圖所示。從

GIS 地圖可以清楚的看到臺北市各行政區《單一自我認定》定義客家人

口分布的狀況，其中客家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在文山區、信義區、中山

區、萬華區及松山區等區。(詳見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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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臺北市各行政區《單一自我認定》客家人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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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自我認定 

經推估臺北市 2,701,514 萬7民眾當中，約有 61 萬 6 千餘人(22.8%)

為多重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之客家人口。從不同行政區《多重自我認

定》定義之客家人口分布情況來看，本次調查結果多重自我認定為臺灣

客家人之人口占該區人口比例較高的前 5 個行政區依序為文山區

(29.1%)、信義區(27.4%)、萬華區(27.0%)、松山區(24.6%)及中山區

(24.3%)。(詳見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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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 臺北市各行政區《多重自我認定》客家人口比例圖 

 

                                                 

7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民政局，104 年 10 月人口資料，

http://ca.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511494827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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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利用各行政區《多重自我認定》定義之客家人口比例繪製成

地理資訊分佈圖(GIS)，其中等級差異依人口比例差距 5%劃分為四個等

級，各行政區《多重自我認定》定義之客家人口分布如下圖所示。從

GIS 地圖可以清楚的看到臺北市各行政區《多重自我認定》定義客家人

口分布的狀況，其中客家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在文山區、信義區、萬華

區、松山區及中山區等。(詳見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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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臺北市各行政區《多重自我認定》客家人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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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義認定 

經推估臺北市 2,701,514 萬8民眾當中，約有 83 萬 7 千餘人(31.0%)

為符合廣義定義的客家人口。從不同行政區《廣義定義》之客家人口分

布情況來看，本次調查結果符合《廣義定義》的客家人口占該區人口比

例較高的前 5 個行政區依序為文山區(36.8%)、信義區(35.5%)、內湖區

(34.4%)、萬華區(33.4%)及中正區(32.1%)。(詳見圖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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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 臺北市各行政區《廣義定義》客家人口比例圖 

 

                                                 

8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民政局，104 年 10 月人口資料，

http://ca.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511494827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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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利用各行政區《廣義定義》之客家人口比例繪製成地理資訊

分佈圖(GIS)，其中等級差異依人口比例差距 5%劃分為五個等級，各行

政區《廣義定義》之客家人口分布如下圖所示。從 GIS 地圖可以清楚的

看到臺北市各行政區《廣義定義》客家人口分布的狀況，其中客家人口

比例較高的地區在文山區、信義區、內湖區、萬華區及中正區等。(詳

見圖 3-13) 

北投區

士林區

內湖區

大同區

中山區

松山區

南港區

信義區
大安區

中正區

萬華區

文山區

36%~40%

31%~35%

26%~30%

21%~25%

16%~20%

 

圖3-13 臺北市各行政區《廣義定義》客家人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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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研究延續客家委員會「103 年度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

同」之研究為基礎，在臺灣客家族群的認定標準上，依據客家委員會歷

年調查綜合了建構主義的各種客家族群認定思維的理論及研究結果，可

歸納出十一種客家人認定方式，認定客家族群身分的方式法主要可以參

酌用血緣、語言、文化及自我認同等方式來認定。同時，含括《客家基

本法》認定方式所定義的客家人。 

因《客家基本法》對客家人口明確的以法制化的角度定義，除了客

家血緣認定及「客家淵源」的認定之外，並且以具有客家認同為客家人

口的標準，可勾勒出法制化的客家人口輪廓。因此本研究客家人口的界

定方式亦是依據《客家基本法》所定義客家人的認定方式，即「指具有

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來推估全臺北市客家

人口數及人口比例。 

本章的第二節依循《客家基本法》所定義之客家人，描述其人口分

布與結構。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

比例為 21.1%，推估約為 57 萬人。而在臺北市的 12 個行政區中，符合

《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口占該區人口比例最高的前 5 個行政區依

序為文山區(28.4%)、信義區(26.9%)、萬華區(24.4%)、松山區(23.4%)

及中山區(23.2%)。 

本章的第三節，進一步比較不同定義下(單一自我認定、多重自我

認定及廣義認定)各行政區客家人口數及人口比例，調查結果顯示，單

一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之比例為 13.8%，約 37 萬 3 千餘人，比例較

高的行政區依序為文山區、信義區、中山區、萬華區及松山區(均超過

15%)；多重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之比例為 22.8%，約 61 萬 6 千餘人，

比例較高的行政區依序為文山區、信義區、萬華區、松山區及中山區(均

超過 24%)；廣義認定為臺灣客家人之比例為 31.0%，約 83 萬 7 千餘人，

比例較高的行政區依序為文山區、信義區、內湖區、萬華區、中正區及

松山區(均超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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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北市主要族群分布狀況 

本章接續討論臺北市主要族群分布狀況，包含各行政區的各大族群

(客家人、閩南(河洛)人、大陸各省市人、原住民)的分布狀況，並依行

政區將各族群分布狀況進行分類，探討各大族群民眾的自我認定狀況。 

第一節 族群定義與分類 

江宜樺(1997)認為，按一般說法，臺灣社會有四大族群類別，分別

為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而平常用來區分閩南、外省、客

家、原住民，所採用的是刻板又自以為理所當然的標準─語言腔調。這

個標準在過去或許可行，然而，按西方學者對「族群」的定義，四大族

群的分類顯然是很有問題的。近年來也有研究者從語言學的角度質疑以

語言做為族群區分的妥適性(何萬順，2009)。(轉引自客家委員會「103

年度臺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之研究) 

從血緣及文化傳統來看，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出自同一個民族，

原住民是另外一個民族；從日常生活語言及習慣來看，則有四種不同的

群體，但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滲透性極高，語言及生活習慣都不足以成為

判斷的最終根據，臺灣的族群差異可以說是「部分根據客觀基礎，部分

出於主觀想像」的結果(江宜樺，1997)。江表示，儘管臺灣四大族群的

分類不符族群分類定義，但由於此分類已廣為民眾接受，並且具備一定

程度的辨識力，因此一般研究仍採用四大分類。 

王甫昌(2004)依據族群認同理論分析臺灣社會內部族群想像的起源

與歧異，透過歷史角度與社會結構觀察，將臺灣的族群分為原住民、客

家人、閩南人、外省人四類，認為臺灣四大族群分類是由三種相對性的

族群對立所構成。第一種相對性為「原住民」與「漢人」的區分，第二

種區分是漢人之中「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區分，第三種區分是本省

人之中「閩南人」與「客家人」的區分(詳見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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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甫昌(2004)。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P.57。 

註：臺灣原住民目前已有十六族通過正名。客家人也包含饒平、紹安、大埔等 

圖4-1 臺灣四大族群在人群上的組成 

按王甫昌的研究的論述，有關臺灣四大族群的區分，絕大部分是因

為在與其他群體進行接觸時，覺得受到歧視待遇，進而發展出不同的族

群分類方式，相對性的族群類屬及出現時機，如表 5-1 所示，四種相對

性的族群分類中，前者為自認為是弱勢族群的主體。 

表4-1 臺灣近代相對性的族群類屬出現時機與狀況 

相對性的族群類屬 出現時機 

「本省人/外省人」的區分 1970 年代以後 

「原住民/漢人」的區分 1980 年代初期 

「客家人/閩南人」的區分 1980 年代中期以後 

「外省人/閩南人」的區分 1990 年代以後 

資料來源：王甫昌(2004)。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P63。 

綜上述分析，雖然不同學者研究在有關臺灣四大族群定義的論述仍

存在有部分的爭議，但是大體上而言，從一般民眾、政治人物或是學者

專家所認知的臺灣四大族群來看，仍是以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河

洛人)以及大陸各省市人四類為主。因此，本研究後續所要探討的臺北

市主要族群分布，也同樣採用此項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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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北市主要族群人口數分析 

族群比例與人口數除了受到人口自然增減及遷移的影響之外，也受

到民眾對於本身所屬族群身分認同影響，延續客家委員會「103 年度臺

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之研究，本節主要分析臺北市各族群

的人口比例及推估人口數。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關臺北市各大族群的分布情況中，從民眾單

一自我認定的族群來看，以「閩南(河洛)人」者占 61.4%為最高，推估

人口總數為 165.8 萬人，仍是臺北市最主要、人口數最高的族群；其次

為「客家人」者占 13.8%，推估人口總數為 37.3 萬人；「大陸客家人」

占 0.8%，推估人口總數為 2.1 萬人；「大陸各省市人」占 10.8%，推估

人口總數為 29.1 萬人；「原住民」占 0.6%，推估人口總數為 1.5 萬人9。 

此外，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 9.9%(26.6 萬人)在提示主要族群認定的

選項之後，仍堅持自我認定為「臺灣人」，0.4%(1.0 萬人)為其他族群(華

僑客家人、外國人、新移民及新移民客家人等)，另有 2.5%(6.7 萬人)民

眾無法回答或不願意回答所屬族群。(詳見圖 4-2) 

 

閩南(河洛)人

61.4%

臺灣客家人

13.8%

大陸各省市人

10.8%

臺灣人

9.9%

大陸客家人

0.8%

原住民

0.6%

其他族群

0.4%

不知道/未回答

2.5%

(165.8萬人)(37.3萬人)

(29.1萬人)

(26.6萬人)

(2.1萬人)

(1.5萬人)

(1.0萬人)

(6.7萬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圖4-2 臺北市主要族群單一自我認定人口比例 

                                                 
9
 各族群的單一自我認定回答比例可能受到抽樣誤差、表態意願等因素影響，引用時請謹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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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北市主要族群人口分布分析 

本調查研究除了得知臺北市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分

布狀況外，同時建立主要族群的分布狀況，以下說明本次調查結果，四

大族群在臺北市各行政區的人口分布狀況，各族群比例較高之行政區說

明如下： 

 

一、臺灣客家人： 

單一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的比例為 13.8%，客家人比例較高之行

政區依序為文山區(17.8%)、信義區(17.5%)、中山區(16.5%)、萬華區

(15.9%)及松山區(15.6%)，各佔一成五以上。(詳見附表 1-2) 

 

二、閩南(河洛)人： 

單一自我認定為閩南(河洛)人比例為 61.4%。閩南(河洛)人比例較高

之行政區依序為大同區(77.2%)、士林區(69.9%)、中山區(65.2%)、萬華

區(63.0%)及北投區(62.7%)，各佔六成以上。(詳見附表 1-2) 

 

三、大陸各省市人： 

單一自我認定為大陸各省市人比例為 10.8%。大陸各省市人比例較

高之行政區依序大安區(16.1%)、文山區(16.0%)、松山區(11.7%)、信義

區(11.7%)及北投區(11.3%)，各佔一成一以上。(詳見附表 1-2) 

 

四、原住民： 

單一自我認定為原住民比例為 0.6%。原住民比例較高之行政區依

序為內湖區(1.5%)、南港區(1.1%)、松山區(0.6%)、中山區(0.5%)及萬華

區(0.5%)，各佔半成以上。(詳見附表 1-2)



 

37 

第四節 臺北市主要族群人口結構比較分析 

接續前兩節關於臺北市主要族群單一自我認定之分析，進一步檢視

各族群之人口結構：(詳見表 4-2) 

 

一、客家人： 

比較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的結構可以發現，女性客家人口(53.1%)

的比例較男性(46.9%)高；而在年齡的部份，以 60 歲以上(25.2%)的客家

人口比例最高，0-9 歲(8.4%)的比例則最低。 

 

二、閩南(河洛)人： 

比較單一自我認定為閩南(河洛)人的結構可以發現，女性人口

(53.0%)的比例較男性(47.0%)高；而在年齡的部份，以 60 歲以上(21.4%)

的客家人口比例最高，0-9 歲(8.9%)的比例則最低。 

 

三、大陸各省市人： 

比較單一自我認定為大陸各省市人的結構可以發現，男性人口

(49.1%)的比例較女性(50.9%)高；而在年齡的部份，以 60 歲以上(28.4%)

的客家人口比例最高，0-9 歲(4.7%)的比例則最低。 

 

四、原住民： 

比較單一自我認定為原住民的結構可以發現，男性人口(57.8%)的比

例較女性(42.2%)高；而在年齡的部份，以 30-39 歲(29.3%)的客家人口

比例最高，0-9 歲(1.6%)的比例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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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臺北市各族群性別、年齡人口結構比較 

單位：% 

認定標準 

性別 年齡 

男性 女性 
0-9 

歲 

10-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 

以上 

臺北市 

整體 
47.9 52.1 9.5 9.9 11.4 16.8 15.3 15.3 21.8 

單一自我認

定為客家人 
46.9 53.1 8.4 10.8 9.9 18.2 13.8 13.7 25.2 

單一自我認

定 為 閩 南

(河洛)人 

47.0 53.0 8.9 10.1 11.9 17.3 14.9 15.5 21.4 

單一自我認

定為大陸各

省市人 

50.9 49.1 4.7 6.2 10.9 11.4 18.0 20.4 28.4 

單一自我認

定為原住民 
57.8 42.2 1.6 12.7 17.3 29.3 13.4 11.0 1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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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臺北市主要族群身分認定比較分析 

延續臺北市主要族群單一自我認定之人口結構分析，進一步納入多

重自我認定，比較各族群民眾性別、年齡與族群認定的關係。 

一、臺灣客家人 

從不同性別與年齡來看臺灣客家人族群在單一與多重認定上是否

會有差異，調查結果顯示，男性於單一認定客家人(46.9%)的比例較多重

認定客家人(45.7%)高 1.2 個百分點，而女性的部份則正好相反，為多重

認定客家人(54.3%)較單一認定客家人(53.1%)高 1.2 個百分點。 

從不同年齡區間來看，單一認定客家人之受訪者以 60歲以上(25.2%)

的比例最高，遠高於多重認定(11.5%)13.7 個百分點，而多重認定為客家

人之受訪者則以 0-9 歲(17.5%)的比例最高，相較於單一認定(8.4%)客家

人多 9.1 個百分點。(詳見表 4-3) 

表4-3 族群認定與性別、年齡之關係─客家人 

單位：% 

認定標準 

性別 年齡 

男性 女性 
0-9 

歲 

10-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 

以上 

(A)單一認定客家人 46.9 53.1 8.4 10.8 9.9 18.2 13.8 13.7 25.2 

(B)多重認定客家人

排除 A 
45.7 54.3 17.5 15.8 15.3 13.7 12.5 13.7 1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40 

二、閩南(河洛)人 

從不同性別與年齡來看閩南(河洛)人族群在單一與多重認定上是否

會有差異，調查結果顯示，男性於多重認定閩南(河洛)人(47.5%)的比例

較單一認定閩南(河洛)人(47.0%)高 0.5 個百分點，而女性的部份則正好

相反，為單一認定閩南(河洛)人(53.0%)較多重認定閩南(河洛)人(52.5%)

高 0.5 個百分點。 

從不同年齡區間來看，單一認定閩南(河洛)人之受訪者以 60 歲以上

(21.4%)的比例最高，遠高於多重認定(12.6%)8.8 個百分點，而多重認定

為閩南(河洛)人之受訪者則以 0-9 歲(17.3%)的比例最高，相較於單一認

定(8.4%)閩南(河洛)人多 8.4 個百分點。(詳見表 4-4) 

表4-4 族群認定與性別、年齡之關係─閩南(河洛)人 

單位：% 

認定標準 

性別 年齡 

男性 女性 
0-9 

歲 

10-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 

以上 

(A)單一認定閩南

(河洛)人 
47.0 53.0 8.9 10.1 11.9 17.3 14.9 15.5 21.4 

(B)多重認定閩南

(河洛)人排除 A 
47.5 52.5 17.3 16.4 13.8 16.9 11.4 11.6 1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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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各省市人 

從不同性別與年齡來看大陸各省市人族群在單一與多重認定上是

否會有差異，調查結果顯示，男性於單一認定大陸各省市人(50.9%)的比

例較多重認定大陸各省市人(48.4%)高 2.5 個百分點，而女性的部份則正

好相反，為多重認定大陸各省市人(51.6%)較單一認定大陸各省市人

(49.1%)高 2.5 個百分點。 

從不同年齡區間來看，無論是單一認定大陸各省市人或多重認定大

陸各省市人之受訪者皆以 60 歲以上的比例最高，分別為 28.4%與

19.0%，而單一認定大陸各省市人相較於多重認定大陸各省市人高 9.4

個百分點。(詳見表 4-5) 

表4-5 族群認定與性別、年齡之關係─大陸各省市人 

單位：% 

認定標準 

性別 年齡 

男性 女性 
0-9 

歲 

10-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 

以上 

(A)單一認定大陸各

省市人 
50.9 49.1 4.7 6.2 10.9 11.4 18.0 20.4 28.4 

(B)多重認定大陸各

省市人排除 A 
48.4 51.6 14.7 12.4 9.8 13.3 15.3 15.5 1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42 

四、原住民 

從不同性別與年齡來看原住民族群在單一與多重認定上是否會有

差異，調查結果顯示，男性於單一認定原住民(57.8%)的比例較多重認定

原住民(43.8%)高 14 個百分點，而女性的部份則正好相反，為多重認定

原住民(56.2%)較單一認定原住民(42.2%)高 14 個百分點。 

從不同年齡區間來看，無論是單一認定原住民或多重認定原住民之

受訪者皆以 30-39 歲的比例最高，分別為 29.3%與 20.5%，而單一認定

原住民相較於多重認定原住民高 8.8 個百分點。(詳見表 4-6) 

表4-6 族群認定與性別、年齡之關係─原住民 

單位：% 

認定標準 

性別 年齡 

男性 女性 
0-9 

歲 

10-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70 歲 

以上 

(A)單一認定原住民 57.8 42.2 1.6 12.7 17.3 29.3 13.4 11.0 14.5 

(B)多重認定原住民

排除 A 
43.8 56.2 9.8 10.1 14.2 20.5 14.7 15.1 1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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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臺北市主要族群人口比例與人口數，從民眾單一自我認定的族群來

看，以「閩南(河洛)人」者占 61.4%為最高，推估人口總數為 165.8 萬人；

其次為「臺灣客家人」者占 13.8%，推估人口總數為 37.3 萬人；「大陸

各省市人」占 10.8%，推估人口總數為 29.1 萬人；「原住民」占 0.6%，

推估人口總數為 1.5 萬人。而在提示主要族群認定的選項之後，仍有

9.9%(26.6 萬人)的民眾堅持自我認定為「臺灣人」，0.4%(1.0 萬人)為其

他族群(華僑客家人、外國人、新移民及新移民客家人等)，另有 2.5%(6.7

萬人)民眾無法回答或不願意回答所屬族群。 

從人口分布狀況與結構來看，單一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比例最高

之行政區為文山區(17.8%)，在性別的部份，以女性客家人口(53.1%)的

比例較男性(46.9%)高，又男性於單一認定客家人(46.9%)的比例較多重

認定客家人(45.7%)高 1.2 個百分點；而在年齡方面，以 60 歲以上(25.2%)

的客家人口比例最高，0-9 歲(8.4%)的比例則最低，又單一認定客家人

之受訪者以 60 歲以上(25.2%)的比例最高，遠高於多重認定(11.5%)13.7

個百分點。 

單一自我認定為閩南 (河洛 )人比例最高之行政區為大同區

(77.2%)，在性別的部份，以女性人口(53.0%)的比例較男性(47.0%)高，

又男性於多重認定閩南(河洛)人(47.5%)的比例較單一認定閩南(河洛)人

(47.0%)高 0.5 個百分點；而在年齡的部份，以 60 歲以上(21.4%)的客家

人口比例最高，0-9 歲(8.9%)的比例則最低，又單一認定閩南(河洛)人之

受訪者以 60 歲以上(21.4%)的比例最高，遠高於多重認定(12.6%)8.8 個

百分點。 

單一自我認定為大陸各省市人比例最高之行政區為為大安區

(16.1%)，在性別的部份，以男性人口(49.1%)的比例較女性(50.9%)高，

又男性於單一認定大陸各省市人(50.9%)的比例較多重認定大陸各省市

人(48.4%)高 2.5 個百分點；而在年齡的部份，以 60 歲以上(28.4%)的客

家人口比例最高，0-9 歲(4.7%)的比例則最低，又無論是單一認定大陸

各省市人或多重認定大陸各省市人之受訪者皆以 60 歲以上的比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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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別為 28.4%與 19.0%，而單一認定大陸各省市人相較於多重認定

大陸各省市人高出 9.4 個百分點。 

單一自我認定為原住民比例最高之行政區為為內湖區(1.5%)，又男

性於單一認定原住民(57.8%)的比例較多重認定原住民(43.8%)高14個百

分點；在年齡的部份，以男性人口(57.8%)的比例較女性(42.2%)高；而

在年齡的部份，以 30-39 歲(29.3%)的客家人口比例最高，0-9 歲(1.6%)

的比例則最低，又無論是單一認定原住民或多重認定原住民之受訪者皆

以 30-39 歲的比例最高，分別為 29.3%與 20.5%，而單一認定原住民相

較於多重認定原住民高出 8.8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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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臺北市民眾相關議題綜合分析 

本章接續討論臺北市民眾的客語使用狀況、市民參與臺北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舉辦之相關活動或課程，以及針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在客家施政業務方面建議的事項等相關議題作一綜合分析。 

第一節 臺北市民眾客語使用狀況 

ㄧ、臺北市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程度 

從臺北市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程度來看，表示會說客語的臺北市民

眾中有 5.8%表示流利(包含很流利 4.0%及流利 1.8%)；另有 79.3%臺北

市民眾回答不會說客語。(詳見圖 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圖5-1 臺北市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程度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臺北市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程度在年齡、教

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行政區上有顯著差異(p<0.05)，其中

職業項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此外，因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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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年齡：臺北市民眾會說客語流利(包含很流利及流利)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者(14.7%)最高，以未滿10歲以及10歲以上未滿20歲者(分

別均為 0.3%)最低。 

(二)教育程度：臺北市民眾會說客語流利(包含很流利及流利)的比例以

自修者(13.9%)最高，以學齡前兒童(0.5%)最低。 

(三)家庭平均月收入：臺北市民眾會說客語流利(包含很流利及流利)

的比例以月收入 115,000 元以上未滿 150,000 元者(8.8%)最高，以

月收入 45,000 元以上未滿 80,000 元者(4.9%)最低。 

(四)職業：臺北市民眾會說客語流利(包含很流利及流利)的比例以退休

者(13.6%)最高，以學生(0.2%)最低。 

(五)行政區：臺北市民眾會說客語流利(包含很流利及流利)的比例以行

政區在文山區者(7.7%)最高，以行政區在大同區者(1.4%)最低。 

二、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能與他人溝通的客語腔調 

從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能與他人溝通的客語腔調來看，有 71.6%

表示以四縣腔調為溝通腔調的比例較高，其次為海陸腔調(58.2%)。(詳

見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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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557 人。 

圖5-2 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能與他人溝通的客語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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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12)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四縣腔調與他人

溝通的比例以女性(74.4%)高於男性(68.1%)。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四縣腔調與他人

溝通的比例以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者(81.5%)最高，以未滿 10 歲

者(47.3%)最低。 

(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四縣腔調與

他人溝通的比例以研究所及以上學歷者(79.4%)最高，以國(初)中

及專科學歷者(分別均為 68.1%)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四縣

腔調與他人溝通的比例以月收入 115,000 元以上未滿 150,000 元

者(74.4%)最高，以月收入 150,000元以上未滿 185,000元者(63.5%)

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四縣腔調與他人

溝通的比例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85.8%)最高，以服務及銷售工作

人員(61.2%)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四縣腔調與他

人溝通的比例以行政區在萬華區者(78.5%)最高，以行政區在中正

區者(65.6%)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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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平時使用客語溝通之家人 

詢問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平時使用客語溝通之家人情況，會說客

語之臺北市民眾平時使用客語以與兄弟姊妹(51.8%)溝通的比例較高，其

次為與母親(47.2%)溝通。(詳見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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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557 人。 

圖5-3 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平時使用客語溝通之家人 

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13)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客語與兄弟姊妹

溝通的比例以女性(58.3%)高於男性(43.5%)。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客語與兄弟姊妹

溝通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者(58.4%)最高，以 10 歲以上未滿 20 歲

者(7.6%)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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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客語與兄弟

姊妹溝通的比例以高中、職學歷者(59.3%)最高，以研究所及以上

學歷者(43.6%)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客語

與兄弟姊妹溝通的比例以月未滿 45,000 元者(55.4%)最高，以月

收入 45,000 元以上未滿 80,000 元者(46.3%)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客語與兄弟姊妹

溝通的比例以無業者(85.3%)最高，以學生(16.6%)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使用客語與兄弟姊

妹溝通的比例以行政區在北投區者(62.6%)最高，以行政區在萬華

區者(33.9%)最低。 

四、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之機會 

從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之機會來

看，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表示使用機會增加有 14.4%(包含增加非常多

3.9%，略為增加 10.5%)，另有 46.3%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表示使用機

會沒變。(詳見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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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557 人。 

圖5-4 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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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

使用客語之機會在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上有顯著差異(p<0.05)，然而

皆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參考。此外，因

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

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14) 

(ㄧ)年齡：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在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之

機會有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例以未滿 10 歲者

(81.5%)最高，以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者(10.5%)最低。 

(二)教育程度：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在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使用客

語之機會有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例以小學學歷

者(29.4%)最高，以大學學歷者(8.7%)最低。 

(三)職業：會說客語之臺北市民眾在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之

機會有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例以無業者(45.3%)

最高，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1%)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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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市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 

從臺北市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來看，臺北市民眾表示會聽客

語的比例有 10.7%(包含完全懂 6.0%，大部分懂 4.8%)，另有 65.1%臺北

市民眾表示完全不懂。(詳見圖 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圖5-5 臺北市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臺北市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在年齡、

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及行政區上有顯著差異(p<0.05)，其

中職業項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此外，因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15) 

(ㄧ)年齡：臺北市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是會聽的(包含完全懂及

大部份懂)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者(19.3%)最高，以未滿 10 歲者

(3.0%)最低。 

(二)教育程度：臺北市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是會聽的(包含完全

懂及大部份懂)的比例以高中、職學歷者(13.4%)最高，以學齡前

兒童(1.8%)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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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平均月收入：臺北市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是會聽的(包

含完全懂及大部份懂 )的比例以月收入 150,000 元以上未滿

185,000元者(16.1%)最高，以45,000元以上未滿80,000元者(9.4%)

最低。 

(四)職業：臺北市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是會聽的(包含完全懂及

大部份懂)的比例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20.7%)最高，以學齡前兒

童(1.8%)最低。 

(五)行政區：臺北市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是會聽的(包含完全懂

及大部份懂)的比例以行政區在文山區者(16.9%)最高，以大同區

者(2.7%)最低。 

六、臺北市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聽到客語之機會 

詢問臺北市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聽到客語之機會，有 17.5%臺

北市民眾表示生活中聽到客語的機會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 2.5%，略為

增加 15.0%)，另有 57.4%臺北市民眾表示沒變。(詳見圖 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574 人。 

圖5-6 臺北市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聽到客語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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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臺北市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聽到客語之

機會在年齡、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及行政區對於上有顯著

差異(p<0.05)。此外，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

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16) 

(ㄧ)年齡：臺北市民眾表示聽到客語機會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略為

增加)的比例以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者(24.0%)最高，以 60 歲以上

者(12.9%)最低。 

(二)教育程度：臺北市民眾表示聽到客語機會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

略為增加)的比例以研究所及以上學歷者最高(21.3%)，以不識字

者(7.4%)最低。 

(三)家庭平均月收入：臺北市民眾表示聽到客語機會增加(包含增加非

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例以月收入 115,000 元以上未滿 150,000 元

者(22.8%)最高，以月收入未滿 45,000 元者(13.4%)最低。 

(四)職業：臺北市民眾表示聽到客語機會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略為

增加)的比例以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44.0%)最高，以自由業(4.9%)

最低。 

(五)行政區：臺北市民眾表示聽到客語機會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略

為增加)的比例以行政區在南港區者(19.0%)最高，以行政區在士

林區者(15.3%)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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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北市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有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 

進ㄧ步詢問 1,148 位臺北市民眾認為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有增加聽

到客語機會之場所或管道，其中有 53.1%臺北市民眾表示來自電視/廣播

之場所或管道比例較高，其次為來自公共場所的廣播或交談(30.5%)。(詳

見圖 5-7) 

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1,148 人。 

圖5-7 臺北市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有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 

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17)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電視/廣播之

民眾中，以女性(53.4%)的比例以高於男性(52.7%)。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電視/廣播之

民眾中，以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者(71.0%)最高，以未滿 10 歲者

(28.8%)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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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電視/廣

播之民眾中，以研究所及以上學歷者(67.8%)最高，以國(初)中學

歷者(17.7%)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

電視/廣播之民眾中，以月收入 45,000 元以上未滿 80,000 元者

(58.6%)最高，以月收入 115,000 元以上未滿 150,000 元者(47.2%)

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電視/廣播之

民眾中，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68.6%)最高，以基層技術工及

勞力士(17.7%)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電視/廣播

之民眾中，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66.2%)最高，以行政區在信義區

者(37.1%)最低。



 

56 

第二節 市民參與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之相關活

動或課程及施政建議 

一、臺北市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2015 臺北客家

義民嘉年華」活動知悉度 

詢問臺北市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2015 臺北客

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知悉度，有 21.9%臺北市民眾表示知道此項活動，

其中有 2.5%臺北市民眾有參加過，另有 19.4%臺北市民眾沒有參加過。

(詳見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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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圖5-8 臺北市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2015 臺北客

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知悉度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臺北市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

辦的「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知悉度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職業及行政區上有顯著差異(p<0.05)，然而皆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

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參考。此外，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

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18) 

(ㄧ)性別：臺北市民眾知道「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的比例

以女性(24.0%)高於男性(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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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臺北市民眾知道「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的比例

以 60 歲以上者(30.3%)最高，以未滿 10 歲者(4.3%)最低。 

(三)教育程度：臺北市民眾知道「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的

比例以專科學歷者(27.8%)最高，以學齡前兒童(2.9%)最低。 

(四)職業：臺北市民眾知道「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的比例

以自由業者(53.9%)最高，以學齡前兒童(2.9%)最低。 

(五)行政區：臺北市民眾知道「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的比

例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28.6%)最高，以行政區在大同區者(14.8%)

最低。 

二、臺北市民眾得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2015 臺北

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之管道 

進ㄧ步詢問 1,468 位知道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有舉辦「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之臺北市民眾其得知的管道，多數臺北市民

眾得知此活動的管道為電視(47.0%)，其次為網路(22.6%)。(詳見圖 5-9) 

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1,468 人。 

圖5-9 臺北市民眾得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2015 臺北

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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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19)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之民眾中，以男性(47.2%)的比例高於女性(46.8%)。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之民眾中，以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者(52.3%)最高，以未滿

10 歲者(10.7%)最低。 

(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

華」活動之民眾中，以專科學歷者(52.2%)最高，以不識字者(16.3%)

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

民嘉年華」活動之民眾中，以月收入未滿 45,000 元者(52.1%)最

高，以月收入 185,000 元以上者(42.5%)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之民眾中，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士(68.1%)最高，以機械設備

操作工及組中人員(21.2%)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之民眾中，以行政區在大同區者(61.1%)最高，以行政區在中

正區者(22.2%)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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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民眾對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之知悉度 

詢問臺北市民眾對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如：客家文化主題公

園、客家圖書影音中心、客家文化會館或客家藝文活動中心之知悉度，

有 36.5%臺北市民眾表示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其中有 15.4%

臺北市民眾有去過，另有 21.2%臺北市民眾表示沒有去過。(詳見圖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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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圖5-10 臺北市民眾對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之知悉度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對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知悉度在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及行政區上有顯著差異

(p<0.05)，其中年齡、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行政區等項

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參考。此外，

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

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20) 

(ㄧ)性別：臺北市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的比例以女性

(38.9%)高於男性(33.9%)。 

(二)年齡：臺北市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的比例以 20 歲以

上未滿 30 歲者(40.5%)最高，以未滿 10 歲者(14.0%)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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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臺北市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的比例以專

科學歷者(41.5%)最高，以學齡前兒童(8.6%)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臺北市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的比

例以月收入 80,000 元以上未滿 115,000 元者(41.1%)最高，以未滿

45,000 元者(34.7%)最低。 

(五)職業：臺北市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的比例以農林漁

牧業生產人員(67.7%)最高，以學齡前兒童(8.6%)最低。 

(六)行政區：臺北市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的比例以行政

區在中正區者(56.9%)最高，以行政區在大同區者(24.2%)最低。 

四、臺北市民眾得知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之管道 

進ㄧ步詢問 2,448 位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臺北市民眾其

得知的管道，其中多數臺北市民眾其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

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客家圖書影音中心、客家文化會館或客家藝文

活動中心的管道是來自電視(29.6%)，其次為路過看到(22.9%)。(詳見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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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2,448 人。 

圖5-11 臺北市民眾得知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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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21)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民

眾中，以女性(30.5%)比例高於男性(28.5%)。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民

眾中，以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者(34.1%)最高，以 10 歲以上未滿

20 歲者(17.1%)最低。 

(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民

眾中，以專科學歷者(35.3%)最高，以小學學歷者(18.4%)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

化設施之民眾中，以月收入 150,000 元以上未滿 185,000 元者

(37.8%)最高，以月收入 185,000 元以上者(21.5%)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民

眾中，以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62.8%)最高，以機械設備操作工及

組裝人員(2.4%)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

民眾中，以行政區在大同區者(45.6%)最高，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

(19.9%)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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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市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在客家施政業務方面建

議的事項 

從臺北市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在客家施政業務方面

建議的事項中，多數臺北市民眾建議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活動

(31.0%)，其次為建議多舉辦客家文化主題策展活動(25.4%)。(詳見圖

5-12) 

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6,705 人。 

圖5-12 臺北市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在客家施政業務方面

建議的事項 

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22)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活動

之民眾中，以女性(32.0%)比例高於男性(29.9%)。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活動

之民眾中，以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者(40.2%)最高，以未滿 10 歲

者(17.0%)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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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

活動之民眾中，以研究所及以上學歷者(35.3%)最高，以不識字者

(6.6%)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

群交流活動之民眾中，以月收入 115,000 元以上未滿 150,000 元

者(36.9%)最高，以月收入未滿 45,000 元者(29.4%)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活動

之民眾中，以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56.7%)最高，以學齡前兒童

(16.8%)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活

動之民眾中，以行政區在南港區者(36.2%)最高，以行政區在松山

區者(26.5%)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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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相關議題綜合分析 

本章接續討論臺北市民眾中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民眾，其客

家身分認同情形、客語使用狀況、參與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

之相關活動或課程，以及針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在客家施政業

務方面建議的事項等相關議題作一綜合分析。 

第一節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客家身分認同 

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對於客家人身分認同情形 

從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對於其客家人身分認同情形來

看，有 47.2%的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認同自己是客家人，而

38.6%不認同自己是客家人。(詳見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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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排除沒有子女者，本研究樣本數為 656 人。 

圖6-1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對於客家人身分認同情形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對於客家人

身分認同情形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上有顯著差異(p<0.05)，

其中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等項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參考。此外，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

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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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性別：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認同是客家人的比例以男

性(57.9%)高於女性(40.1%)。 

(二)年齡：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認同是客家人的比例，隨

年齡遞增，以 60 歲以上者(62.5%)最高，以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

者(6.6%)最低。 

(三)教育程度：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認同是客家人的比例

以小學學歷者(61.4%)最高，以專科學歷者(41.5%)最低。 

(四)職業：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認同是客家人的比例以技

藝有關工作人員(85.1%)最高，以無業者(31.4%)最低。 

二、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的原因 

進ㄧ步探討253位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不認為自己是客

家人的原因，調查結果顯示主要原因為子女不會講客語或聽客語

(48.0%)，其次為子女的父親不是客家人(40.9%)。(詳見圖 6-2) 

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253 人。 

圖6-2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子女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的原因 

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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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子女不會講或聽客語的比例以男性(58.9%)高

於女性(43.7%)。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子女不會講或聽客語的比例以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者(57.3%)最高，以 60 歲以上者(41.1%)最低。 

(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子女不會講或聽客語的比例以研究所及

以上學歷者(55.5%)最高，以小學學歷者(31.2%)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子女不會講或聽客語的比例以月

收入 185,000 元以上者(54.7%)最高，以月收入 115,000 元以上未

滿 150,000 元者(35.2 %)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子女不會講或聽客語的比例以事務支援人員

(66.5%)最高，以家庭管理者(36.9%)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子女不會講或聽客語的比例以行政區在中

山區者(69.8%)最高，以行政區在文山區者(34.5%)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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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初認識朋友面前是否表明客家人身分 

從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初認識朋友面前是否會表明客家人

身分來看，多數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回答被詢問時才會表明客家人

身分(46.4%)，其次為會主動表明客家人身分者(24.7%)。(詳見圖 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1,415 人。 

圖6-3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初認識朋友面前是否表明客家人身分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初認識朋友面前

是否表明客家人身分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

及行政區上有顯著差異(p<0.05)，其中教育程度、職業及行政區等三項

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參考。此外，

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

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52) 

(ㄧ)性別：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初認識朋友面前會主動表明是

客家人的比例以女性(28.7%)高於男性(20.1%)。 

(二)年齡：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初認識朋友面前會主動表明是

客家人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者(54.7%)最高，以未滿 10 歲者(3.2%)

最低。 

主動表明

24.7%
被詢問時才表明

46.4%

模糊不表意見

8.7%

不願承認

6.5%

年齡太小無法表達

8.5% 不知道

4.1%

未回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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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初認識朋友面前會主動表

明是客家人的比例以高中、職者學歷者(33.0%)最高，以研究所及

以上學歷者(22.3%)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初認識朋友面前會

主動表明是客家人的比例以月收入 115,000 元以上未滿 185,000

元者(27.9%)及 185,000 元以上者(27.8%)較高，以 45,000 元以上

未滿 80,000 元者(22.8%)最低。 

(五)職業：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初認識朋友面前會主動表明是

客家人的比例以退休者(52.1%)最高，以學齡前兒童(4.7%)最低。 

(六)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初認識朋友面前會主動表明

是客家人的比例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39.2%)最高，以行政區在萬

華區者(16.9%)最低。 



 

69 

四、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周遭朋友知道其客家人身分之情形 

從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周遭朋友知道其客家人身分之情形來

看，以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其客家人身分(28.7%)的比例較高，其次

為多數認識的人都知道(24.5%)其客家人身分。(詳見圖 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1,415 人。 

圖6-4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周遭朋友知道其客家人身分之情形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周遭朋友知道其客

家人身分之情形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行

政區上有顯著差異(p<0.05)，其中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及

行政區等四項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

參考。此外，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

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53) 

(ㄧ)性別：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其客家

人身分的比例以女性(30.6%)高於男性(26.6%)；而表示多數認識

的人知道其客家人身分的比例也以女性 (26.8%)高於男性

(21.9%)。 

(二)年齡：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其客家

人身分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者(54.6%)最高，以 10 歲以上未滿 20

歲者(9.5%)最低；表示多數認識的人知道其客家人身分的比例以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者(38.9%)最高，以未滿 10 歲者(10.0%)最低。 

幾乎所有認識的人

都知道

28.7%

多數認識的人知道

24.5%

少數人知道

23.8%

幾乎沒有人知道

19.0%

不知道

3.5%
未回答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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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其

客家人身分的比例以高中、職學歷者(35.9%)最高，以學齡前兒童

(16.4%)最低；而表示多數認識的人知道其客家人身分的比例以研

究所以上學歷者(35.6%)最高，以學齡前兒童(10.5%)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

知道其客家人身分的比例以月收入未滿 45,000 元者(32.4%)最

高，以 80,000 元以上未滿 115,000 元者(25.7%)最低；而表示多數

認識的人知道其客家人身分的比例以月收入 115,000 元以上未滿

150,000 元者(31.5%)最高，以 150,000 元以上未滿 185,000 元以上

者(20.1%)最低。 

(五)職業：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其客家

人身分的比例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56.8%)最高，以學生(8.3%)最

低；而表示多數認識的人知道其客家人身分的比例以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35.7%)最高，以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人員(3.4%)最

低。 

(六)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其客

家人身分的比例以行政區在萬華區者(39.5%)最高，以行政區在大

同區者(14.0%)最低；而表示多數認識的人知道其客家人身分的比

例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37.0%)最高，以大同區者(10.1%)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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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於「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之同意度 

針對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於「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之同意

程度，表示同意的客家民眾有 78.9%(包含非常同意 37.8%，同意

41.1%)，表示不同意的客家民眾有 8.2%(包含非常不同意 1.0%，不同意

7.2%)。(詳見圖 6-5) 

非常同意

37.8%
同意

41.1%

不同意

7.2%

非常不同意

1.0%

年齡太小無法表達

5.6%
不知道

4.6%

未回答

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1,415 人。 

圖6-5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於「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之同意度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於「我以身為客

家人為榮」之同意度在年齡、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及行政

區上有顯著差異(p<0.05)，其中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及行

政區等項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參考。

此外，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

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54) 

(一)年齡：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於「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表

示同意(包含非常同意及同意)的比例，以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者

(91.4%)最高，以未滿 10 歲者(49.0%)最低。 

(二)教育程度：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於「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

表示同意(包含非常同意及同意)的比例，以高中、職學歷者(89.0%)

最高，以不識字者(37.2%)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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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平均月收入：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於「我以身為客家

人為榮」表示同意(包含非常同意及同意)的比例，以月收入 80,000

元以上未滿 115,000元者(83.8%)最高，以 185,000元以上者(65.7%)

最低。 

(四)職業：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於「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表

示同意(包含非常同意及同意)的比例，以事務支援人員(90.9%)及

家庭管理(90.8%)較高，以學齡前兒童(46.7%)最低。 

(五)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於「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

表示同意(包含非常同意及同意)的比例，以行政區在信義區者

(89.6%)最高，以行政區在松山區者(70.3%)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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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流利

18.1%

流利

7.5%

普通

9.0%不流利

23.1%

不會說

38.2%

年紀小，

不會表達

4.0%

第二節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之客語使用狀況 

ㄧ、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程度 

從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程度來看，表示會說客

語的客家民眾中有 25.6%表示流利(包含很流利 18.1%及流利 7.5%)；

9.0%表示說客家話程度為普通；有 23.1%客家民眾表示不流利；另有

38.2%客家民眾回答不會說客語。(詳見圖 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1,415 人。 

圖6-6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程度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程

度在年齡、教育程度、職業、行政區上有顯著差異(p<0.05)，其中教育

程度、職業項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

參考。此外，因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38) 

(ㄧ)年齡：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流利(包含很流利及流利)

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者(70.9%)最高，以未滿 10 歲以及 10 歲以上

未滿 20 歲者(分別均為 1.1%)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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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流利(包含很流利及

流利)的比例以不識字者(44.5%)最高，以學齡前兒童(1.6%)最低。 

(三)職業：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流利(包含很流利及流利)

的比例以退休者(68.1%)最高，以學生(0.7%)最低。 

(四)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流利(包含很流利及流

利)的比例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41.0%)最高，以行政區在大同區

者(14.4%)最低。 

另再從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程度來看，表示會

說客語的客家民眾中有 37.6%表示流利(包含很流利 26.7%及流利

10.9%)；10.9%表示說客家話程度為普通；有 24.8%客家民眾表示不流

利；另有 24.4%客家民眾回答不會說客語。(詳見圖 6-7) 

將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民眾與單一自我認定之客家民眾在說客

語狀況進行比較，單一自我認定之客家民眾說客語表示流利的比例較客

家基本法定義之民眾高 12.0 個百分點，而不會說客語的部分，單一自我

認定之客家民眾不會說客語的比例較客家基本法定義之民眾低 13.8 個

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927 人。 

圖6-7 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程度 

 

很流利

26.7%

流利

10.9%普通

10.9%

不流利

24.8%

不會說

24.4%

年紀小，

不會表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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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進一步將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流利情形與年齡

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說客語流利(包含很

流利及流利)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者(82.4%)最高，以 10 歲以上未滿 20 歲

及未滿 10 歲者(分別為 1.9%及 2.6%)最低；而不會說客語的客家民眾以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及 10 歲以上未滿 20 歲者比例最高，分別為 51.5%

及 50.6%。(詳見表 6-1) 

表6-1 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說客語流利程度與年齡交叉 

單位：人：% 

 樣本數 總計 
流利 

普通 不流利 不會說 
年紀小 
不會表達 小計 很流利 流利 

總計 927 100.0 37.6 26.7 10.9 10.9 24.8 24.4 2.4 

未滿 10 歲 78 100.0 2.6  2.6  -  9.0  23.2  36.4  28.8  

10 歲以上未滿 20 歲 100 100.0 1.9  -  1.9  13.3  34.2  50.6  -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 92 100.0 5.9  -  5.9  4.1  38.6  51.5  -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 169 100.0 3.4  - 3.4  14.0  44.5  38.1  -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 128 100.0 41.6  25.3  16.3  17.0  26.0  15.4  -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 127 100.0 69.4  47.3  22.2  11.9  14.8  3.8  -  

60 歲以上 234 100.0 82.4  65.7  16.6  6.9  6.3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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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能與他人溝通的客語腔調 

從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能與他人溝通的客語腔調

來看，有 73.9%表示以四縣腔調為溝通腔調的比例較高，其次為海陸腔

調(59.9%)。(詳見圖 6-8)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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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縣 海陸 饒平 大埔 詔安 其他

單位：%

 

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490 人。 

圖6-8 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能與他人溝通的客語腔調 

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39)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使用四

縣腔調與他人溝通的比例以女性(76.1%)高於男性(71.0%)。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使用四

縣腔調與他人溝通的比例以 10 歲以上未滿 20 歲者(82.9%)最高，

以未滿 10 歲者(36.4%)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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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使

用四縣腔調與他人溝通的比例以研究所及以上學歷者(78.7%)最

高，以專科及小學學歷者(分別為 70.1%及 70.4%)較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

民眾使用四縣腔調與他人溝通的比例以月收入 185,000 元以上者

(78.6%)最高，以月收入 80,000 元以上未滿 115,000 元者(70.0%)

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使用四

縣腔調與他人溝通的比例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85.8%)最高，以專

業人員(61.7%)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使用

四縣腔調與他人溝通的比例以行政區在南港區者(86.3%)最高，以

行政區在北投區、中山區、中正區者(分別為 68.1%、68.5%、68.6%)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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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平時使用客語溝通之家人 

詢問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平時使用客語溝通之家

人情況，會說客語之客家民眾平時使用客語以與兄弟姊妹(56.1%)溝通的

比例較高，其次為與母親(51.3%)溝通。(詳見圖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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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490 人。 

圖6-9 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平時使用客語溝通之家人 

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40)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使用客

語與兄弟姊妹溝通的比例以女性(61.9%)高於男性(48.6%)。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使用客

語與兄弟姊妹溝通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及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者

(分別為 64.9%及 64.8%)最高，以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者(7.5%)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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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使

用客語與兄弟姊妹溝通的比例以高中、職學歷者(63.9%)最高，以

研究所及以上學歷者(43.8%)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

民眾使用客語與兄弟姊妹溝通的比例以月未滿 45,000 元者

(64.9%)最高，以月收入 150,000 元以上未滿 185,000 元者(49.5%)

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使用客

語與兄弟姊妹溝通的比例以無業者(87.7%)最高，以學生(20.1%)

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使用

客語與兄弟姊妹溝通的比例以行政區在北投區者(69.2%)最高，以

行政區在萬華區者(35.9%)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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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

之機會 

從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使用

客語之機會來看，會說客語之客家民眾表示使用機會增加有 15.1%(包含

增加非常多 4.1%，略為增加 11.0%)，另有 46.2%會說客語之客家民眾

表示使用機會沒變。(詳見圖 6-10) 

增加

非常多

4.1%

略為

增加

11.0%

沒變

46.2%

略為

減少

17.6%

減少

非常多

2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490 人。 

圖6-10 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使用

客語之機會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過去一

年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之機會在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上有顯著差異

(p<0.05)，然而皆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

參考。此外，因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41) 

(ㄧ)年齡：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過去一年日常生活

中使用客語之機會有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例以

未滿 10歲者(77.7%)最高，以 50歲以上未滿 60歲者(10.9%)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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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過去一年日常

生活中使用客語之機會有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

例以小學學歷者(30.6%)最高，以大學學歷者(8.1%)最低。 

(三)職業：會說客語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在過去一年日常生活

中使用客語之機會有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例以

無業者(73.6%)最高，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2%)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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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 

從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來看，客家民眾

表示會聽客語的比例有 42.8%(包含完全懂 26.8%，大部分懂 15.9%)，另

有 24.4%客家定義法客家民眾表示完全不懂。(詳見圖 6-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1,415 人。 

圖6-11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

程度在年齡、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及行政區上有顯著差異

(p<0.05)，其中教育程度及職業項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參考。此外，因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

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42) 

(ㄧ)年齡：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是會聽的

(包含完全懂及大部份懂)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者(81.5%)最高，以

未滿 10 歲者(9.8%)最低。 

(二)教育程度：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是會聽

的(包含完全懂及大部份懂)的比例以不識字者(84.3%)最高，以學

齡前兒童(6.1%)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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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平均月收入：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

是會聽的(包含完全懂及大部份懂)的比例以月收入 150,000 元以

上未滿 185,000 元者(51.1%)最高，以 45,000 元以上未滿 80,000

元者(36.9%)最低。 

(四)職業：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是會聽的

(包含完全懂及大部份懂)的比例以技藝有關工作人員(78.6%)最

高，以學齡前兒童(6.1%)最低。 

(五)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瞭解)客語的程度是會聽的

(包含完全懂及大部份懂)的比例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54.3%)最

高，以大同區者(22.1%)最低。 

另再從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民眾會聽客語的程度來看，表示會聽客

語的客家民眾中有 58.8%表示會聽(包含完全懂 38.5%及大部分懂

20.2%)；有 14.4%客家民眾表示完全聽不懂客語。(詳見圖 6-12) 

將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民眾與單一自我認定之客家民眾在聽客

語狀況進行比較，單一自我認定之客家民眾聽得懂客語的比例較客家基

本法定義之民眾高 16.0 個百分點，而完全聽不懂客語的部分，單一自我

認定之客家民眾完全聽不懂客語的比例較客家基本法定義之民眾低

14.0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927 人。 

圖6-12 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聽客語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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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進一步將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聽客語程度與年齡進行交

叉分析，結果顯示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聽得懂客語(包含完全懂及

大部分懂)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者(92.0%)最高，以未滿 10 歲及 10 歲以上

未滿 20 歲者(分別為 22.1%及 24.0%)最低；而完全聽不懂客語的客家民

眾以 10 歲以上未滿 20 歲者比例最高，占 38.2%。(詳見表 6-2) 

表6-2 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聽客語程度與年齡交叉 

單位：人：% 

 樣本數 總計 
聽得懂 

普通 
少部 
分懂 

完全 
不懂 

年紀小 
不會表達 小計 完全懂 

大部 
分懂 

總計 927 100.0 58.8 38.5 20.2 8.6 16.3 14.4 1.9 

未滿 10 歲 78 100.0 22.1 3.6  18.5  4.9  20.5  29.3  23.2  

10 歲以上未滿 20 歲 100 100.0 24.0 1.9  22.0  9.0  28.8  38.2  -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 92 100.0 28.6 7.7  21.0  5.5  36.9  28.9  -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 169 100.0 35.1 11.0  24.1  24.9  25.7  14.3  -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 128 100.0 72.0 48.6  23.4  7.8  11.3  8.9  -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 127 100.0 87.8 70.2  17.6  4.0  4.9  3.3  -  

60 歲以上 234 100.0 92.0 75.3  16.7  2.0  3.4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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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聽到客語之機會 

詢問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聽到客語之機

會，有 21.8%客家民眾表示生活中聽到客語的機會增加(包含增加非常多

4.2%，略為增加 17.6%)，另有 42.3%客家民眾表示沒變。(詳見圖 6-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1,362 人。 

圖6-13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聽到客語之機會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

中聽到客語之機會在年齡、家庭平均月收入、職業及行政區對於上有顯

著差異(p<0.05)。其中職業項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

檢定結果僅供參考。此外，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

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43) 

(ㄧ)年齡：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表示聽到客語機會增加(包含增加

非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例以未滿 10 歲者(34.3%)最高，以 10 歲

以上未滿 20 歲者(15.4%)最低。 

(二)家庭平均月收入：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表示聽到客語機會增

加(包含增加非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例以月收入 45,000元以上未

滿 80,000 元及未滿 45,000 元者(分別為 23.9%及 23.6%)較高，以

月收入 150,000 元以上未滿 185,000 元者(18.2%)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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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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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表示聽到客語機會增加(包含增加

非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例以學齡前兒童(30.8%)最高，以機械設

備操作工及組裝人員(3.4%)最低。 

(四)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表示聽到客語機會增加(包含增

加非常多及略為增加)的比例以行政區在南港區及大安區者(分別

為 27.2%及 26.9%)較高，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13.2%)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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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有增加聽到客語之場

所或管道 

進ㄧ步詢問 297 位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認為過去一年日常生活

中有增加聽到客語機會之場所或管道，其中有 41.1%客家民眾表示來自

家裡/住家附近/親戚家之場所或管道比例較高，其次為來自電視/廣播

(40.1%)。(詳見圖 6-14) 

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297 人。 

圖6-14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過去一年日常生活中有增加聽到客語

之場所或管道 

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44)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家裡/住家附

近/親戚家之民眾中，以女性(44.1%)的比例以高於男性(37.0%)。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家裡/住家附

近/親戚家之民眾中，以未滿 10 歲歲者(82.5%)最高，以 30 歲以

上未滿 40 歲者(24.4%)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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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家裡/住

家附近/親戚家之民眾中，以學齡前兒童者(96.6%)最高，以大學

學歷者(26.4%)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

家裡/住家附近/親戚家之民眾中，以月收入 80,000 元以上未滿

115,000 元者(53.2%)最高，以月收入 150,000 元以上未滿 185,000

元者(11.9%)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家裡/住家附

近/親戚家之民眾中，以學齡前兒童(96.6%)最高，以技術員及助

理專業人員(8.9%)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在增加聽到客語之場所或管道為家裡/住家

附近/親戚家之民眾中，以行政區在大安、內湖、北投區者(分別

為 51.7%、51.7%及 51.6%)最高，以行政區在士林區者(15.9%)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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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市民參與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舉辦之相關活動或課程及施政建議 

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

「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知悉度 

詢問客家基本法定義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

「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知悉度，有 31.9%客家民眾表示知道

此項活動，其中有 6.9%客家民眾有參加過，另有 25.0%客家民眾沒有參

加過。(詳見圖 6-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1,415 人。 

圖6-15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

「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知悉度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客家基本法定義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舉辦的「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知悉度在年齡、教育程

度、職業及行政區上有顯著差異(p<0.05)，然而皆因有超過 25%的組間

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供參考。此外，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

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45) 

(一)年齡：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知道「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的比例以 60 歲以上者(52.2%)最高，以未滿 10 歲者(6.3%)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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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知道「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

年華」活動的比例以專科學歷者(42.9%)最高，以學齡前兒童(2.9%)

最低。 

(三)職業：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知道「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的比例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者(56.9%)最高，以學齡前兒童

(2.9%)最低。 

(四)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知道「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

華」活動的比例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51.5%)最高，以行政區在大

同區者(8.8%)最低。 

二、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得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

「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之管道 

進ㄧ步詢問 415 位知道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有舉辦「2015 臺

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之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其得知的管道，多

數客家民眾得知此活動的管道為電視(41.8%)，其次為親友/鄰居告知

(31.8%)。(詳見圖 6-16) 

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451 人。 

圖6-16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得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

的「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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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46)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之民眾中，以男性(45.8%)的比例高於女性(39.0%)。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之民眾中，以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及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者

(皆為 49.2%)較高，以未滿 10 歲者(13.4%)最低。 

(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

華」活動之民眾中，以國初中及大學學歷者(分別為 48.8%及 48.0%)

較高，以研究所及以上者(10.8%)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

民嘉年華」活動之民眾中，以月收入未滿 45,000 元者(48.8%)最

高，以月收入 185,000 元以上者(33.9%)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之民眾中，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63.2%)最高，以事務支援

人員及專業人員(分別為 26.4%及 26.8%)較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之民眾中，以行政區在北投區、南港區者(分別為 62.2%及

62.1%)最高，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12.4%)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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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之知悉度 

詢問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如：客

家文化主題公園、客家圖書影音中心、客家文化會館或客家藝文活動中

心之知悉度，有 49.3%客家民眾表示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其

中有 25.0%客家民眾有去過，另有 24.3%客家民眾表示沒有去過。(詳見

圖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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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樣本數 1,415 人。 

圖6-17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之知悉度 

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對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知悉度在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及行政區上有顯著差異(p<0.05)，其中教育

程度、職業等項目，因有超過 25%的組間期望值小於 5，故檢定結果僅

供參考。此外，考量細格人數的代表性，因此以下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超過 5 人之選項加以敘述。(詳見附表 47) 

(ㄧ)性別：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的

比例以女性(52.7%)高於男性(45.4%)。 

(二)年齡：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的

比例以30歲以上未滿40歲者(64.1%)最高，以未滿10歲者(27.4%)

最低。 



 

93 

(三)教育程度：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

施的比例以研究所及以上學歷者(66.1%)最高，以不識字者(11.9%)

最低。 

(五)職業：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的

比例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78.0%)最高，以學齡前兒童(17.0%)

最低。 

(六)行政區：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

的比例以行政區在中正區者(65.3%)最高，以行政區在內湖區者

(31.7%)最低。 

四、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得知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之管道 

進ㄧ步詢問698位知道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客家基本法定義

客家民眾其得知的管道，其中多數客家民眾其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

設施，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客家圖書影音中心、客家文化會館或客

家藝文活動中心的管道是來自電視 (30.1%)，其次為親友 /鄰居告知

(21.5%)。(詳見圖 6-18) 

30.1 

21.5 20.4 
18.9 

16.0 

7.3 
5.7 4.8 3.8 

2.1 1.6 1.3 0.9 0.1 0.2 
3.1 1.7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電
視

親
友/

鄰
居
告
知

網
路

路
過
看
到

報
紙/

雜
誌/

書
刊

學
校

參
加
活
動/

課
程

戶
外
看
板

廣
播

車
廂/

車
體
廣
告

市
政
府/

客
委
會

傳
單/

旗
子/

紅
布
條

鄰/

里
長
辦
公
室

區
公
所

其
他

不
知
道

未
回
答

單位：%

 

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698 人。 

圖6-18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得知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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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48)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民

眾中，以女性(31.3%)比例高於男性(28.5%)。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民

眾中，以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者(41.5%)最高，以 10 歲以上未滿

20 歲者(19.4%)最低。 

(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民

眾中，以國初中學歷者(42.4%)最高，以小學學歷者(11.5%)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

化設施之民眾中，以月收入 150,000 元以上未滿 185,000 元者

(40.2%)最高，以月收入 185,000 元以上者(21.5%)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民

眾中，以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56.4%)最高，以學生(22.0%)最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在從電視得知臺北市相關客家文化設施之

民眾中，以行政區在大同區者(60.1%)最高，以行政區在南港、大

安、文山區者(分別為 21.7%、22.3%、22.5%)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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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在客家施

政業務方面建議的事項 

從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在客家

施政業務方面建議的事項中，多數客家民眾建議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

群交流活動(36.6%)，其次為加強客語教學、師資及教材(35.8%)。(詳見

圖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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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複選題，本研究樣本數 1,415 人。 

圖6-19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在客家

施政業務方面建議的事項 

因本題屬複選題性質，不適合卡方檢定，因此僅針對歸納項目擇取

百分比達本題回答人數最多之選項，觀察交叉表各細格間的樣本數及百

分比數字，擇取樣本數大於 5 且百分比數字相對最高者，加以敘述。(詳

見附表 49) 

(ㄧ)性別：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活動

之客家民眾中，以女性(39.2%)比例高於男性(33.6%)。 

(二)年齡：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活動

之客家民眾中，以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者(49.1%)最高，以未滿

10 歲者(24.8%)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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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

活動之客家民眾中，以研究所及以上學歷者(43.9%)最高，以學齡

前兒童(14.1%)最低。 

(四)家庭平均月收入：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

群交流活動之客家民眾中，以月收入 115,000 元以上未滿 150,000

元及 185,000 元以上者(皆為 39.9%)最高，以月收入 150,000 元以

上未滿 185,000 元者(32.0%)最低。 

(五)職業：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活動

之客家民眾中，以自營商(57.8%)最高，以學齡前兒童(14.1%)最

低。 

(六)行政區：調查結果顯示在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活

動之客家民眾中，以行政區在大同區者(50.1%)最高，以行政區在

北投區者(24.9%)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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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臺北市客家人才資料庫 

本案的另一重點是同時進行資源調查與盤點，以訪談做為資料

蒐集方式建立臺北市的客家人才資料庫。詳細執行規劃與成果敘述

如下： 

第一節 訪談執行概述 

一、訪談區域及對象 

訪談區域以臺灣北部地區，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

桃園市、新竹縣市及苗栗縣為訪談資料蒐集範圍。 

訪談對象為設籍、居住、工作或活動於臺北市，包括但不限於音樂、

電影、電視、攝影、戲劇、舞蹈、藝術、文史、時尚、工藝、產業、農

業、智慧財產權、教育、建築等領域之工作者，並為客家族群、文化、

語言或產業相關的人士。 

二、訪談期間 

於 104 年 9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進行訪談調查作業。 

三、訪談方式 

以派員親自訪談方式為主進行，部分透過電話訪談或請其提供書面

資料方式完成。訪談過程中並請受訪者簽署包含宣告訪問記錄之著作

財產權歸屬及個人資料保護之受訪同意書。 

四、訪談個數 

前後共接觸約 210 位受訪者，最終完成總計 150 位，完訪成功率為

71.4%，其中包含音樂、戲劇、藝術三大類別至少各 15 位人才資料。另

派員親自訪談完成者達 136 位，其餘透過電話訪談或請其提供書面資料

方式完成。 

五、訪談成果 

訪談成果附上訪談紀錄，包含姓名、住址、電話、聯絡方式、專業

概述、重要作品、建議事項等。詳細訪談紀錄之成果參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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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結果概述 

以下針對本次訪談完成之 150 筆臺北市客家人才資料的樣本特

性逐一分析如下： 

一、性別 

根據本次訪談結果顯示，受訪人才以男性居多，占 53.3%；女性占

46.7%。(詳見圖 7-1) 

男性

53.3%

女性

46.7%

n=150

 

圖7-1 受訪人才之性別分布 

二、年齡 

在年齡方面，受訪人才的年齡以 40-49 歲的比例最多，占 33.3%；

其次為 50-59 歲，占 28.0%；再其次分別為 30-39 歲及 60 歲以上，各占

17.3%，20-29 歲者僅占 0.7%。(詳見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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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 受訪人才之年齡分布 

三、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方面，受訪人才的教育程度以研究所及以上的比例最

多，占 48.7%；其次為大學，占 38.7%；再其次為高中職，占 8.0%，其

他的教育程度別比例皆不到 1%。(詳見圖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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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 受訪人才之教育程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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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類別 

在專業類別方面，受訪人才的專業類別以音樂的比例最多，占

30.7%；其次為藝術，占 28.0%；再其次依序為教育(25.3%)、電視

(22.0%)、戲劇(20.7%)、產業(12.7%)、舞蹈(9.3%)、時尚(8.7%)、文史

(7.3%)、電影(6.7%)、攝影(5.3%)、智慧財產權(4.7%)、建築工作者(4.0%)、

工藝(2.0%)、農業(1.3%)，其他的類別比例則不到 1%。(詳見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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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因部分受訪人才的專業類別有 1 項以上，故百分比加總大於 100.0%。 

圖7-4 受訪人才之專業類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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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籍背景 

在客籍背景方面，有 94.7%的受訪人才其族群背景為客家人，僅

5.3%的受訪人才非客籍人士。(詳見圖 7-5) 

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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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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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0

 

圖7-5 受訪人才之客籍背景分布 

六、訪談完成方式 

在受訪人才接受訪談的方式，以當面親自訪談完成的比例最多，占

90.7%；其次為透過電話訪談完成，占 6.0%；再其次為提供書面資料完

成，占 3.3%。(詳見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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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6 受訪人才之訪談方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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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瞭解臺北市客家族群人口數及分布狀況，建立臺北市客家

人口基礎資料及客家人才資料庫，提供後續政策規劃及學術研究之參

考，藉由抽樣調查方法蒐集資訊，推估臺北市客家總人口數，以及各行

政區客家人口數與人口比例，建立臺北市 12 行政區之客家人口分布推

估。臺北市各區樣本採分層比例配置，即依 104 年 10 月底各行政區人

口數占臺北市總人口數比例配置，各層樣本若配置後不足 500 份，則至

少完成 500 份有效樣本。配置後總樣本數為 6,684 份有效樣本，實際完

成 6,705 份有效樣本，在信心水準 95%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1.20 個百分

點之間。本次研究成果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調查結論 

(一)臺北市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 21.1%，推

估臺北市符合《客家基本法》之客家人口總數達 57 萬人 

本研究推估符合《客家基本法》中客家人定義10的臺北市民眾

約有 57 萬人，占全臺北市 270.2 萬民眾的 21.1%。若分行政區域來

看，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前 5 個行政區

依序為：文山區(28.4%)、信義區(26.9%)、萬華區(24.4%)、松山區

(23.4%)及中山區(23.4%)。 

(二)客家人口僅次於閩南(河洛)人為臺北市第二大族群 

從臺北市民眾單一自我認定所屬主要族群的分布來看，單一自

我認定為客家人者推估占 13.8%，人口數為 37.3 萬人；單一自我認

定為閩南(河洛)人者推估占 61.4%，人口數為 165.8 萬人；單一自

我認定為大陸客家人者推估占 0.8%，人口數為 2.1 萬人；單一自我

認定為大陸各省市人者推估占 10.8%，人口數為 29.1 萬人；單一自

我認定為原住民者推估占 0.6%，人口數為 1.5 萬人。 

 

                                                 
10

 《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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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身分的新認知者相對具有低淵源、低認同及多重自我認定

等特色 

臺北市「單一自我認定」為客家人的比例推估為 13.8%，人口

數為 37.3 萬人，而「多重自我認定」為客家人的比例推估為 22.8%，

人口數為 61.6 萬人。另一方面，「廣義定義」為客家人的比例為

31.0%，推估人口數為 83.7 萬人。 

本次調查發現，有部份民眾因認知到自己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

淵源，進而產生客家認同及客家身分認定意識。這說明了經由政府

的政策推動及激發，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認知自己的客家身

分，但這些因認知到自己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進而認知具客

家身分的民眾大多具有多元的身分認同，客家認同及意識可能較為薄

弱，是不可忽視的趨勢，同時也是政府持續推動客家認同及文化的一大

挑戰。 

(四)族群通婚對客家意識、語言及文化承傳造成一定影響 

本研究發現，臺北市民眾「父母皆為客家人」的比例相對較低

(8.5%)。但族群通婚帶來相異族群文化的融合與交流，也將對客家意

識、語言及文化承傳造成一定影響。目前國內以「閩南(河洛)人」最多，

在家庭等私領域，許多客家家庭的父母親與孩子們並不使用客語交談，

客語產生代間傳承危機，加上「閩南語」在都市的語言版塊移動，在雙

重夾擊下客語版塊的減弱是未來值得關注的課題。另一方面臺北市為臺

灣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多年來建構臺北市為國際城市，而移民文化

與臺北市市民國際化相對於客語傳承是重大挑戰。 

(五)約 3 成 5 臺北市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客語傳承

仍需加強 

由本次調查結果來看，臺北市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

比例占 34.6%(包含很流利 18.1%、流利 7.5%及普通 9.0%)，而完全不會

講的比例達 38.2%，若只觀察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說客語的比例

雖提高至 48.5%(包含很流利 26.7%、流利 10.9%及普通 10.9%)，而完全

不會講的比例仍達 24.4%，而會講客語的民眾，平常多與父母親與兄弟

姊妹講客語。 



 

104 

而在聽(瞭解)客語方面，臺北市客家基本法定義客家民眾會聽客語

的比例占 51.0%(包含完全懂 26.8%、大部分懂 15.9%及普通 8.3%)，而

完全不懂的比例達 24.4%，若只觀察單一自我認定客家民眾，會聽客語

的比例提高至 67.4%(包含完全懂 38.5%、大部分懂 20.2%及普通 8.6%)，

但完全聽不懂客語的比例仍有 14.4%，客語從隱身到發聲，客語的傳承

課題仍危機重重，斷層危機仍待克服。建議可從客語無障礙公共空間之

強化，一來增加客語在公共場所被聽見之比例及機會，同時提高客語之

語言位階，另一方面持續強化客語生活學校之客語推展，在家庭中，語

言在那裏失去就需在那裏找回，家庭母語推動如：”客家人跟小孩說客

家話”等政策，提供客語學習環境，讓小孩自然學會客語，進而也能提

升其客家的認同。 

二、客家人口與客語推廣政策建議 

(一)從宣揚擁有多重身分認定以提升客家認同 

在不同族群通婚的趨勢發展下，客家民眾擁有多重自我認定可能為

未來的一個發展趨勢。客家委員會歷年認定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部

分和原住民聚集的山地原住民鄉、平地原住民鄉重疊，且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內仍可能聚集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等大量人口。 

也因此在客家人口政策上，除了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主要目標

之外，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實為不可缺少的重點區域，在這些區域內

同時存在閩南(河洛)人、原住民、大陸各省市人等共同生活，因此建議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除了客家文化產業的積極推廣，也可同時搭

配不同族群文化相呼應，並從「軟性」的客家認同提升著手，如本次調

查中臺北市民眾所建議的多舉辦大型或社區客家藝文展演或客家文化

主題策展活動，配合客庄十二大節慶、桐花祭、天穿日等紀念活動，客

家特殊餐飲、美食的推廣等，從吸引民眾參加活動的同時來提升其對客

家文化的認識。 

(二)推展年輕世代的客家認同以提升客家人口數量 

本次調查也顯示，臺北市民眾認為應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

活動，讓年輕族群能提高其對客家的認同，同時也能與其他族群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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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年輕世代客家民眾的客家認同相對較薄弱，年齡愈小的客家民眾在

初認識朋友面前會主動表明客家身分的比例也愈低；此外，年輕世代

(10-19 歲)客家民眾對以身為客家人為榮的同意程度也較低。因此加強

年輕世代的客家認同態度，使客家人口進一步提升是未來客家人口政策

的另一個重點。 

推廣年輕世代的客語能力，與提升其客家認同是相輔相成的。因此

提升年輕世代客語能力更須不遺餘力，建議可配合客家委員會持續推動

客語生活學校、結合社區、學校與家庭共同推展客語學習，增加獎勵年

輕世代學子參與客語認證考試，生活化與實用化的客語考試認證制度等

等，在提升臺北市民年輕世代的客語能力同時，也增加其客家認同的意

識。 

此外在客家人才訪談中，客家民眾也建議可學習中央客家委員會以

數位化的方式，將客語學習教材、客家傳統文化內容等具體的保存下

來，且經由網路無遠弗屆的便利性傳播，也同樣可提升臺北市民年輕世

代接觸、吸收客家文化的管道，對提升其客家認同也有相當大的助益。

配合桐花祭、義民祭活動來吸引許多家庭全家老少一同參與盛會。從年

輕世代的需求角度而言，以活潑化、生活化與便利化的方式來連結政策

宣傳，才能獲致更為廣泛的效益。 

(三)重視”都市客家”語言消失與身分隱形化課題，建議中央除了

海外客家，客語重點區應增加都市客家 

從客家人才訪談中發現，遷移到臺北市的客家族群，散居在臺北市

各處，相對於在都市人口、經濟優勢的閩南族群與政治上優勢的大陸各

省市族群環伺下，客家人顯然是少數且弱勢的族群。在各族群互動的過

程中，客家人相對缺乏自信，為求認同與謀生，使用優勢 

族群的語言，客家族群意識日漸淡薄，同時為了適應都市的社會環

境，加上無對話說客語的對象，客語使用機會即相對減少。另一方面在

公領域策略性的將自己族群的語言、文化隱藏起來，在私領域以國語取

代母語，公領域中又以國語、閩南語為主，進而出現都市客家隱形化的

情形。都市客家的客提不同於各客語重點發展區，因此建議針對都市客

家應另闢專區討論其語言保存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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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鼓勵政策可從進入大專校園著手 

臺北市約有 28 個客家社團，新北市則約有 50 個客家社團，共約

25,000 多名會員，但參加相關活動，以年長者居多(55 歲以上)，在建立

臺北市的客家人才資料庫的資料蒐集過程中，也發現在客家社團與客家

班(大鼓班、合唱團…)中，顯少有年輕人參與。建議可針對臺北市客家

社團進行年輕化之鼓勵與補助，並將社團的領導者賦權予年輕世代，尤

其雙北之大專院校之客家青年之孵育與輔助，以強化臺北市客家族群之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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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研究限制 

本章針對本研究之結果提出相關之研究限制，以及未來後續要再進

行此主題研究之建議。 

一、 本研究量化調查對象為設籍臺北市之市民，故非設籍臺北市的客家

人即無法被調查到，因此無法涵蓋非設籍臺北市的客家人對臺北市

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之相關活動或設施參與情形，以及相關施

政建議之意見。 

二、 本研究量化調查方法是以臺北市各行政區電話住宅用戶為抽樣母

體，採用電話隨機抽樣調查方式進行，且受訪戶家中如有兩位以上

同住家人則進行戶中抽樣，由電腦隨機選取一位成員接受訪問(隨

機抽取 0 歲以上的家中成員)，以確保抽樣隨機性。但原始樣本結

構中，仍存在 50 歲以上的兩個年齡層過度代表，而 49 歲以下年齡

層低度代表的情形，惟已經過事後交叉分層加權處理，調整及推估

後之結果應能充分代表全臺北市民眾的整體狀況，在統計上具有代

表性。 

至於這樣的樣本結構是否反映了用住宅電話的抽樣方式，使得使用

住宅電話者或中高齡族群的人口(相對於只使用行動電話者或年輕

族群)被過度代表11，則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思考與檢討調查方法。 

三、 本研究量化調查因是進行臺北市客家族群人口基礎的調查與推

估，故需針對全部人口也就是包含 0 歲以上者也進行調查，若受訪

者在民國 88 年以後出生(15 歲以下)，則可請父母或長輩代答其狀

況，但 0 歲以上未滿 15 歲者被代答的意義，也有待未來研究進一

步思考與檢討。 

四、 本研究量化調查是以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為分層隨機抽樣的單位，

而非細緻到「里」，且推估後之結果仍可能受到抽樣誤差、表態意

願等因素影響，因臺北市政府目前也查無客家族群相關的官方正式

統計資料可供比對驗證，故引用時請謹慎參考。建議未來研究可思

考以里為抽樣單位進行更細緻的調查。 

                                                 
11

 相關討論可參見許勝懋(2015)。「唯手機族」對未來電話調查的挑戰與啟發。《調查研究—

方法與應用》，第 34 期，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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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04 年臺北市客家人口基礎資料及客語推廣成效

調查問卷 

 

 

 

 

 

 

 

 

 

 

【過濾題】請問這裡是住家嗎？ 

□(1)不是----不好意思，我們是要訪問住家，下次有機會再訪問您，謝謝!  

□(2)是(含住商合一) --繼續訪問。 

Q1.由於您這支電話是由電腦自動選擇的，請問您設籍在臺北市哪一個行政區？ 

□(1)松山區   □(2)信義區    □(3)大安區  □(4)中山區   □(5)中正區     

□(6)大同區   □(7)萬華區    □(8)文山區  □(9)南港區   □(10)內湖區   

□(11)士林區  □(12)北投區   □(98)不知道/拒答(結束訪問) 

Q2.因為我們需要電腦來隨機選擇府上所有成員中的一位做為我們訪問的對象，請問

您家中同住家人總共有幾位？(出外求學\工作、當兵、出嫁等一星期住此未達 5天者

不算在內)      位 

Q3.府上     位家人中，如果按照年齡由大到小排列，麻煩請年齡排在第○位(依電

腦隨機第一選項指定)的人來聽電話？(若第一位受訪者不在，則以第二順位合格受

訪者替代) (兩位都不在：請問我什麼時候打電話來他會在家？或是怎麼跟他連絡？

請問如何稱呼他(她)(妥為紀錄以供追蹤調查之用，並謝謝接電話者)(受訪者在接電

話後：需再重覆說一次開場白) 

Q4.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出生的？為了分析的時候可以知道您足歲是幾歲，請問您的出

生月份是幾月? 

『非本人回答或年紀太小者：請問年齡排在第○位這位家人是民國幾年出生的？』 

(若受訪者在民國 88 年以後出生(15 歲以下)，請父母或長輩代答並續問 Q5，其他跳問

Q6) 

□民國______年______月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開場白：您好！我們是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委託全國意向民意訪問中心的電話

訪問員，正在進行一項關於臺北市地區人口基礎資料方面的問卷調查，打擾您幾分鐘

的時間，請教您幾個簡單的問題。在調查訪問中所彙集之所有資料（含個資），僅供

整體統計分析之用，保證相關內容絕不任意公開或違反任何法律行為之用途。 

(若對方對調查有疑慮時)如果您對這個訪問有疑慮，您可以透過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的網站查詢（www.hac.gov.taipei），或者致電客委會查詢（(02)2702-6141 分機

216，陳新裕先生），謝謝您！ 

核定機關：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民國 104 年 10 月 12 日北市主公統字第 10431295100 號 

實施日期：民國 104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 

有效期間：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20 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被

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
之義務。」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施政決策應用，個別資料絕

對保密不作課稅或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據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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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代答者]請問這位民國____年出生的小孩是您的什麼人？ 

□(1)兒子  □(2)女兒   □(3)孫子  □(4)孫女 

□(5)外孫  □(6)外孫女   □(7)曾孫  □(8)曾孫女 

□(9)姪子  □(10)姪女   □(11)外甥   

□(12)外甥女  □(68)其他________(請追問，並記錄) □(99)未回答 

Q6.性別(訪員自行勾選，家人代答者請詢問抽中之民眾的性別為)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的性別為？』 

□(1)男性    □(2)女性   

第一部分 身分背景 

Q7.請問您認為您自己是(訪員請照螢幕隨機唸岀選項)？(選項 1-5 隨機出現)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Q4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Q5之答案】認為自己是？』 
□(1)臺灣客家人    □(2)大陸客家人(34 年以後來臺) 

□(3)閩南(河洛)人    □(4)大陸各省市人 

□(5)原住民     □(6)華僑客家人 

□(7)臺灣人(以選項 1-5 追問) □(65)新移民 

□(66)新移民客家人   □(67)外國人 

□(68)其他________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8.請問您的(親生)父親是(訪員請照螢幕隨機唸岀選項)？(選項 1-5 隨機出現)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出生的◎◎

的(親生)父親是？』 

□(1)臺灣客家人    □(2)大陸客家人(34 年以後來臺) 

□(3)閩南(河洛)人    □(4)大陸各省市人 

□(5)原住民     □(6)華僑客家人 

□(7)臺灣人(以選項 1-5 追問) □(65)新移民 

□(66)新移民客家人   □(67)外國人 

□(68)其他________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9.請問您的(親生)母親是(訪員請照螢幕隨機唸岀選項)？(選項 1-5 隨機出現)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出生的◎◎

的(親生)母親是？』 

□(1)臺灣客家人    □(2)大陸客家人(34 年以後來臺) 

□(3)閩南(河洛)人    □(4)大陸各省市人 

□(5)原住民     □(6)華僑客家人 

□(7)臺灣人(以選項 1-5 追問) □(65)新移民 

□(66)新移民客家人   □(67)外國人 

□(68)其他________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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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請問您的(親生)祖父是不是客家人？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的(親生)祖父是不是客家人？』 

□(1)是客家人     □(2)不是客家人 

□(68)其他(請說明         )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11.請問您的(親生)祖母是不是客家人？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的(親生)祖母是不是客家人？』 

□(1)是客家人     □(2)不是客家人 

□(68)其他(請說明         )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12.請問您的(親生)外祖父是不是客家人？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Q4的年份】年出生的◎◎的(親生)外祖父是不是客家人？』 

□(1)是客家人     □(2)不是客家人 

□(68)其他(請說明         )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13.請問您的(親生)外祖母是不是客家人？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Q4的年份】年出生的◎◎的(親生)外祖母是不是客家人？』 

□(1)是客家人   □(2)不是客家人 □(68)其他(請說明         )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14.就您所知，請問在您的祖先中是否具有客家人的身分？ 

(訪員注意:受訪者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以上祖先，有人是客家人身分就算是有)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的祖先中是否具有客家人的身

分？』 

□(1)有  □(2)沒有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針對 Q8-Q14 都回答沒有者詢問 Q15，其他跳至 Q16】 

Q15.請問您本人是否具有以下的客家淵源？(複選題，提示選項 1-4)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是否具有以下的客家淵源？』 

□(1)配偶是客家人    □(2)其他家人是客家人(如養父母等) 

□(3)住在客家庄且會說客家話  □(4)職場或工作關係會說客語 

□(90)都沒有      □(99)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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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一個人身分可以做多樣的認定，下面幾種身分，您認為自己可做哪幾種身分的

認定?(訪員請照螢幕隨機唸岀選項)？(可複選，訪員請追問「還有嗎？」)(選項 1-5

隨機出現) 

『代答者：一個人身分可以做多樣的認定，下面幾種身分，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

份】年出生的◎◎，可做哪幾種身分的認定?』 

□(1)臺灣客家人    □(2)大陸客家人(34 年以後來臺) 

□(3)閩南(河洛)人    □(4)大陸各省市人 

□(5)原住民     □(6)華僑客家人 

□(7)臺灣人(以選項 1-5 追問) □(65)新移民 

□(66)新移民客家人   □(67)外國人 

□(68)其他________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第二部分 客語使用狀況 

Q17.請問您認為自己會說客語的流利程度如何?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他(她)說客語的流利程度如

何?』 

□(1)很流利 □(2)流利 □(3)普通 □(4)不流利(跳至 Q22)   

□(5)不會說(跳至 Q22)    □(6)年紀小，不會表達(跳至 Q22) 

Q18.請問您能與別人溝通的客語腔調包含哪些？(可複選)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他(她)能與別人溝通的客語

腔調包含哪些?』 

□(1)四縣 □(2)海陸 □(3)大埔 

□(4)饒平 □(5)詔安 □(68)其他(請說明____)    

□(95)參雜使用，無法選擇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18 勾選(95)至(99)者續答 Q19，其他及代答者跳至 Q20】 

Q19.以下我唸出常用的字句，請用您最熟悉的客語腔調唸給我聽，我們會請客語專

家來分辨您所使用的客語腔調是哪一種。 

(選項(1)「謝謝」這一句必問，另一句電腦隨機出現，請受訪者以客語念出) 

□(1)謝謝 □(2)早上起來吃早餐  

□(3)我是客家人我會講客家話 □(4)拿雨傘回家 

Q20.請問您平時與哪些家人溝通會使用客語? (可複選)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平時與

哪些家人溝通會使用客語?』 

□(1)父親  □(2)母親  □(3)內祖父  □(4)內祖母 

□(5)外祖父  □(6)外祖母  □(7)兄弟姊妹  

□(68)其他親戚，請說明：_____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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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整體來說，跟去年比較起來，在您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客語的「機會」是增加還

是減少?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在他(她)

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客語的「機會」是增加還是減少?』 

□(1)增加非常多       □(2)略為增加        □(3)沒變 

□(4)略為減少          □(5)減少非常多    □(6)不會說客語 

Q22.請問您認為自己會聽客語的程度(瞭解程度)如何?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他(她)會聽客語的程度(瞭解

程度)如何?』 

□(1)完全懂     □(2)大部分懂    

□(3)普通     □(4)少部分懂   

□(5)完全不懂    □(6)年紀小，不會表達 

Q23.整體來說，跟去年比較起來，在您日常生活中可以聽到客語的「機會」是增加還

是減少?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在他(她)

日常生活中可以聽到客語的「機會」是增加還是減少?』 

□(1)增加非常多 □(2)略為增加 □(3)沒變(跳至 Q25) 

□(4)略為減少(跳至 Q25) □(5)減少非常多(跳至 Q25) 

Q24.請問在您日常生活中有增加聽到客語的「機會」是在哪些場所或管道?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在他(她)

日常生活中有增加聽到客語的「機會」是在哪些場所或管道?』 

□(1)公共場所的廣播 □(2)同儕 □(3)家裡 □(4)學校 

□(5)工作場所 □(6)電視/廣播 □(68)其他________(請追問，並記錄)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第三部分 市民參與本會舉辦之相關活動或課程，及施政建議 

Q25.請問您知不知道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

活動？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知不知

道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 

□(1)知道且有參加過 □(2)知道但沒有參加過 

□(98)不知道(跳問 Q27) □(99)未回答(跳問 Q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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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6.請問您是經由哪些管道得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2015 臺北客家

義民嘉年華」活動？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是經由

哪些管道得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的「2015 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 

□(1)電視 □(2)廣播 □(3)報紙/雜誌/書刊 □(4)學校 

□(5)戶外看板 □(6)車廂/車體廣告 □(7)網路 □(8)區公所  

□(9)鄰/里長辦公室 □(68)其他________(請追問，並記錄)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27.請問您知不知道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客家圖書影

音中心、客家文化會館或客家藝文活動中心？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知不知

道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客家圖書影音中心、客家文化會

館或客家藝文活動中心?』 

□(1)知道且有去過 □(2)知道但沒有去過 □(98)不知道(跳問 Q29)  

□(99)未回答(跳問 Q29) 

Q28.請問您是經由哪些管道得知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是經由

哪些管道得知臺北市的客家文化設施?』 

□(1)電視 □(2)廣播 □(3)報紙/雜誌/書刊 □(4)學校 

□(5)戶外看板 □(6)車廂/車體廣告 □(7)網路 □(8)區公所  

□(9)鄰/里長辦公室 □(68)其他________(請追問，並記錄)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29.請問您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在客家施政業務方面有沒有建議的事項？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載入 Q5 之答案】，對臺北

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在客家施政業務方面有沒有建議的事項?』 

□(1)多舉辦大型客家藝文展演活動 □(2)多舉辦社區客家藝文展演活動  

□(3)多舉辦客家文化主題策展活動 □(4)加強客語教學、師資及教材  

□(5)增加客家文化主題課程 □(6)多舉辦年輕族群及跨族群交流活動 

□(68)其他________(請追問，並記錄) □(90)都沒有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7~Q14 或 Q16 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祖先背景、自我認同及多重認同的題

項中只要有選到「臺灣客家人」者續問第四部分，其他受訪者跳問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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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僅針對客家民眾繼續訪問 

Q30.請問您有子女嗎？請問您的子女認為他(她)是不是客家人？ 

□(1)是客家人(跳問 Q32) □(2)不是客家人 

□(96)子女太小無法表達(跳問 Q32) □(97)沒有子女(跳問 Q32) 

□(98)不知道(跳問 Q32) □(99)未回答(跳問 Q32) 

Q31.(針對 Q30 答子女認為自己不是客家者)請問您的子女是什麼原因認為他(她)不是

客家人？(不提示，可複選) 

□(1)子女的父親不是客家人   □(2)子女的母親不是客家人 

□(3)子女不會講或聽客語     □(4)子女沒有接觸過客家文化 

□(5)子女不喜歡自己是客家人 

□(6)子女的朋友都不是客家人，所以子女認為自己也不是客家人 

□(68)其他(請說明         )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32.在初認識的朋友面前，您自我介紹時，會不會表明您的「客家人」身分?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在初認識的朋友面前，自我

介紹時，是否會表明『客家人』身分？』 

□(1)主動表明  □(2)被詢問時才表明  □(3)糢糊不表意見 

□(4)不願承認  □(5)受訪者太小無法表達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33.請問您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您是客家人?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他是

客家人』 

□(1)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知道 □(2)多數認識的人知道 

□(3)少數人知道 □(4)幾乎沒有人知道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34.請問您同不同意『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的說法？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同不同意「我以身為客家人

為榮」的說法？』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5)受訪者太小無法表達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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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Q35.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的教育程度？』 

□(0)學齡前兒童 □(1)不識字             □(2)自修 

□(3)小學 □(4)國(初)中 

□(5)高中、職(含五專制專科前 3 年) □(6)專科 □(7)大學 

□(8)研究所及以上 □(68)其他(請說明____) □(99)未回答 

Q36.請問您的全家家庭平均月收入？ 

□(1)未滿 45,000 元 □(2)45,000 元以上未滿 80,000 元 

□(3)80,000 元以上未滿 115,000 元 □(4)115,000 元以上未滿 150,000 元 

□(5)150,000 元以上未滿 185,000 元 □(6)185,000 元以上 

□(98)不知道 □(99)未回答 

Q37.請問您目前從事的職業為？ 

『代答者：請問這位○○【載入 Q4 的年份】年出生的◎◎目前從事的職業為？』 

□(0)學齡前兒童 

□(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專業人員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事務支援人員    □(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8)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人員 □(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軍人      □(11)學生 

□(12)家庭管理     □(13)退休 

□(14)無業(非屬 0 至 13 類)   □(68)其他(請說明              ) 

□(99)未回答 

◎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祝您有個愉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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